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66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于憶律師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吳烟語 

0000000000000000

            吳建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建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文賢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俊樺 

被      告  吳文吉 

0000000000000000

            吳金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清河 

0000000000000000

            吳清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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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有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啟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啟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昭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吳慶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𡍼淑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宗憲 

0000000000000000

            吳宗典 

0000000000000000

            吳偉平    住○○市○○區○○里○○路0段000 

             ○0號00樓之0

0000000000000000

            吳陳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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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吳富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惠玲 

0000000000000000

            吳鴻斌 

0000000000000000

            周凱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咱   

            周燈財 

被      告  吳坤展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素菁 

被      告  吳建興 

0000000000000000

            鄭紅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德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德春 

0000000000000000

            吳宗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新錕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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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銘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錦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海源 

0000000000000000

            吳鴻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菁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俊龍    住○○市○○區○○里○○○路000號 

            00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劉麗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建霖 

0000000000000000

            吳仰鎭 

0000000000000000

            吳東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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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明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銘煜 

0000000000000000

            吳銘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東修 

0000000000000000

            吳東榮 

0000000000000000

            吳金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俊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金培 

0000000000000000

            吳美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慈恩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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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吳金湖 

0000000000000000

            吳順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謝佳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明和 

0000000000000000

            吳明桂（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忠儒（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忞諳即吳佩君（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家成（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益安（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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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李億婷（即吳淮鈁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訓祥 

被      告  吳晨瑜（即吳俊明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文玲 

0000000000000000

            吳振宏（即吳長明之承受訴訟人）             

          住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化路0巷00之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東碧（即吳清埤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坐

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

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六一五五；同段七二七

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九分之一，辦理繼

承登記。

二、被告吳忞諳即吳佩君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坐落雲林縣

○○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

有部分三九三七五分之五二，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坐落雲林

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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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三；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

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四、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

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

所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法分割，

即：

㈠編號452部分面積二六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俊龍取

得。

㈡編號452⑴部分面積一三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宗憙取

得。

㈢編號452⑵部分面積一八六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振宏取

得。

㈣編號452⑶部分面積四二六平方公尺土地，為既成道路，分歸

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取得。

㈤編號452⑷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波取

得。

㈥編號452⑸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興取

得。

㈦編號452⑹部分面積一八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取得。

㈧編號452⑺部分面積六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玲、

吳東榮、吳金全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六二○○

○分之二八四一四、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

七九三、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之比

例保持共有。

㈨編號452⑻部分面積三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德時、

吳德春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一

○三三三、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二○六六七之

比例保持共有。

㈩編號452⑼部分面積四○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培取

得。

編號452⑽部分面積二○二平方公尺土地，為私設道路，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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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德時、吳德春、吳金培、吳

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

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三

○五八、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

吳金全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德時應有部

分二○二○○分之一一一二、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二○二○○

分之二二二四、被告吳金培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三八

○、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四五三、被告吳啟

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二○

二○○分之七二六、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

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典

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二○二

○○分之七二六、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

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⑾部分面積二九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陳素

蓮、吳富益、吳惠玲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陳素蓮應有部分二

九三○○分之一九七二二、被告吳富益應有部分二九三○○分

之六九六五、被告吳惠玲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二六一三之

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⑿部分面積一七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周凱宇取

得。

編號452⒀部分面積四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李憶婷取

得。

編號452⒁部分面積四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鄭紅魚、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共同取得，並按被告鄭紅魚、吳錕池

（原名鄭錕池）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⒂部分面積五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烟語、

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

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一三五○、

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啟棠應有部

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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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典

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五四○○

分之六七五、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之比例

保持共有。

編號452⒃部分面積六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鴻斌取

得。

編號452⒄部分面積一九七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

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

慈恩、吳宣恩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建守應有部分一九七四○

○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建智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

二、被告吳東利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

吳銘煜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銘欽應有

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順意應有部分一九七

四○○分之一四○七六、被告吳東修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

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慈恩、吳宣恩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九七

四○○分之一四○七四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⒅部分面積六六九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新錕、

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新

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之

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⒆部分面積一○三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坤

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共同

取得，並按被告吳坤展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

七、被告吳仰鎭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

吳晨瑜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俊昇應

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美淑應有部分一

○三五○○分之二五八七六、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公同共有應

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八、被告吳家成應有部分一

○三五○○分之六四六九、被告吳益安應有部分一○三五○○

分之六四六九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⒇部分面積六九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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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吉、吳建霖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賢應有部分六九七○

○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文吉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

二二九、被告吳建霖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四二之比

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部分面積四五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五、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

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

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六、有關第四項之土地，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

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

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

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

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

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

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

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

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

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

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

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即吳佩君、吳東碧、吳深、吳

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

金額。

七、有關第五項之土地，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給

付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

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

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

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

展、吳建興、吳宗熹、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

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

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晨瑜、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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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

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

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八、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共有人吳豐任於訴訟程序中即民國111年6月7日死亡，被

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豐任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原告於111年7月2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3-4

5頁，本院卷四第43-191頁）；原共有人吳俊明於訴訟程序

中即112年1月8日死亡，被告吳晨瑜為吳俊明之繼承人，並

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四第327-328、337-347頁，本院卷五第81-102

頁）；原共有人吳長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4月8日死亡，

被告吳振宏為吳長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

112年6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7-59、269

-270、347-368頁）；原共有人吳清埤於訴訟程序中即113年

5月11日死亡，被告吳東碧為吳清埤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

承登記，本院已於113年5月27日依職權裁定命本件應由被告

吳東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471-482頁，本院卷七第473

-489頁），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吳豐任、吳俊明及吳長

明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雲林縣

○○鄉○○段000地號、面積10,461平方公尺土地（下稱452

地號土地）、同段727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72

7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死亡通報警示、吳清埤

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及個人戶籍資

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六第423-469頁），且上開聲明承受

訴訟狀及裁定均已送達原告及被告（見本院卷四第43-191

頁，卷五第81-102、371-485頁，卷七第155-299頁），符合

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第176條、第178條之規定，故吳

豐任部分應改列吳家成、吳益安為被告，吳俊明部分應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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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晨瑜為被告，吳長明部分應改列吳振宏為被告，吳清埤部

分應改列吳東碧為被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金波、吳清河、吳清壽、

吳有明、吳東碧、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

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鴻斌、吳德

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

吳菁芬、吳俊龍、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

全、吳昭龍、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吳金湖、吳順意、

謝佳琪、吳明桂、吳章成、吳忞諳即吳佩君（下稱吳忞

諳）、吳家成、吳益安、吳晨瑜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經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

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

二所示，上開土地均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兩造亦無

不予分割之約定，惟無法協議分割，故訴請裁判分割452、7

27地號土地。

　㈡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

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

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

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㈣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

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

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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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452地號土地主張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

政）112年12月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方法分

割，727地號土地則主張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

章成公同共有取得，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五項所示。

二、被告之陳述：

  ㈠被告吳文賢：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與被告吳文

吉、吳建霖繼續保持共有。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㈡被告吳文吉：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繼續保持共

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㈢被告吳深：

　　⒈我們兄弟於452地號土地原本有一百多坪，房屋原本在吳

吉雄的旁邊，但是後來被他分到727地號土地，所以目前

我們在452地號土地上並無建物。我們的地原本有一百多

坪，現在變成13坪而已，所以我不同意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㈣被告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452地號土地同意

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⒂之位置。

  ㈤被告吳惠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認為不動產估價師鑑價的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不同。

  ㈥被告吳鴻斌：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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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㈦被告周凱宇：

　　⒈主張分配在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

稱現況圖）所示編號T1、T2的位置。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㈧被告吳坤展：

   ⒈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

昇、吳美淑要繼續保持共有，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D

1至D4即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⒉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的東北角處，有被告吳坤展所有

之建物，該建物坐落之基地應分由被告吳坤展等人取得，

否則被告吳坤展要拆屋還地。該建物內有2間房間及衛浴設

備，是被告吳坤展的父親出資興建，可否讓被告吳坤展使

用到不能使用再拆除。

   ⒊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⒋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㈨被告吳建興：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㈩被告鄭紅魚：

　　⒈我希望分足我的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德春：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劉麗雲：

　　⒈我與被告吳深一樣，本來持分比較多，現在沒有分到土

地，我想要原本的土地在哪裡就分在那邊，想分在吳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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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面。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仰鎭：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被告吳東利、吳明住：

　　⒈被告吳東利、吳明住是父子關係，我們二個人的土地要分

在一起。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

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東修：

　　⒈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後，造成被告吳東修分

配的土地減少，被告吳東修亦願意接受超額分配並提出補

償。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俊昇：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金培：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452地號土地希望與被告吳東利、吳

銘煜、吳銘欽、吳東修等人繼續保持共有，主張分配在現況

圖所示編號H之位置。

  被告吳明和：

　　⒈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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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忠儒：

　　⒈452地號土地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C1、C2之位置。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分由被告吳忠儒取得。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益安：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⒆

的位置。

  被告李億婷：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文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高。

  被告吳振宏：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錕池即鄭錕池（下稱吳錕池）：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

價格太低。

  被告吳建霖：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⒇之位置。

  被告吳金波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表示同意原告

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五第25、63、237、253頁）；

被告吳明桂、吳章成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均出具

同意書表示452地號土地同意僅分配其等建物坐落之基地而

已，分配不足之土地同意以現金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7

-51頁）；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清河、吳清

壽、吳有明、吳東碧、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

吳陳素蓮、吳富益、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

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銘煜、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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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吳東榮、吳金全、吳美淑、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

吳忞諳、吳家成、吳晨瑜則均未於調解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

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

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

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

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亦有規定。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

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

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前，不得分割共有物，

故實務上准許共有人以一訴請求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

記，並合併以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最

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

主張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

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

一、二所示。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

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

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

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

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

記。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

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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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

登記等情，有452、727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及吳吉雄、吳大

追、吳蔡金葉、吳豐任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及繼承人之

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

-139、147頁，本院卷三第23-37頁，本院卷六第359頁）。

又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眾多，並非全部共有人均於調

解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上開土地顯然無法以協議方式

分割。且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

限，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則原告以兩造不

能協議分割，訴請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

承人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

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忞諳應

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

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

蔡金葉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裁判分割452、727

地號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

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

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452

地號土地靠北邊處有既成道路穿越其間，該土地之東、南、

西邊均臨道路，且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

同共有之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

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

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所有之1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

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所有之19號

平房建物；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所有之20號三合院

平房建物及綠色鐵皮頂平房；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

欽、吳東修、吳明住、吳明和、吳慈恩、吳宣恩所有之21號

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建守、吳建智所有之22號三合院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房建物；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

吳宗典、吳昭龍所有之24號2層樓房及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

之平房；被告吳鴻斌所有之24之1號二樓房；被告鄭紅魚、

吳錕池所有之25號一層鐵皮建物；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

吳惠玲、周凱宇所有之26號平房建物及鐵皮屋；被告吳金培

所有之27號平房建物；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吳東榮、吳金

全所有之2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訴外人李坤妙所有29號平房

建物，另727地號土地北邊臨路，該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鐵皮建物及訴外人吳清溪所有之

16之1號平房建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北港地政測量

員履勘現場屬實，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網路圖、現場照片及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北地四字第111

0500253號函檢送之現況圖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1-200

頁，本院卷三第57、59頁）。本院審酌：

　　⒈452地號土地：

　　  ⑴原告與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啟瑞、吳啟棠、吳昭

龍、吳慶裕、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德春、吳仰

鎭、吳俊昇、吳金培、吳慈恩、吳宣恩、吳明桂、吳章

成、吳益安、李億婷、吳文玲、吳振宏、吳建霖等人均

明白表示同意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見本

院卷五第77-78、264-265頁，本院卷六第343-344

頁），其餘共有人經本院送達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

除被告吳深、吳坤展、鄭紅魚、吳劉麗雲、吳東修以前

開理由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共有人皆未具狀為反對之表

示，足見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符合大多

數共有人之意願。

　　  ⑵又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係依據452地號土地共有人之

使用現況分配，是依上開方法分割，符合共有人之使用

現狀，且保留大多數共有人之建物，使共有人不會因本

件分割而造成過鉅之損害。此外，依附圖所示方法分

割，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臨既有巷道或私設道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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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成問題，且分割後每筆土地之地形尚屬方整，便利

日後土地供建築使用。

　　  ⑶被告吳坤展雖稱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之東北角

處，有其所有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希望將該建物

坐落之土地分配由其與被告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

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下稱被告吳仰鎭等人）取

得，否則系爭建物將被拆除等語。惟查，依附圖所示方

法分割，被告吳坤展及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分得之編號45

2⒆部分土地，與其等之應有部分面積相當，僅少分得

0.35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將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分由被

告吳坤展與被告吳仰鎭等人共有，雖能保留系爭建物不

被拆除，但被告吳仰鎭等人多分得土地，非但需補償其

他共有人，且因多分得該部分土地造成地形彎曲，對被

告吳仰鎭等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而言，並非有利。何況

被告吳仰鎭、吳俊昇、吳益安等人均表示同意依附圖所

示分割，亦見被告吳坤展上開主張，並未取得被告吳仰

鎭等人之同意，本院自難僅憑被告吳坤展一人之意見，

即將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分割

線，變更如被告吳坤展上開所述。又被告吳坤展於本院

111年11月30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5月19日及112

年6月16日開庭時，均到庭表示同意分配在編號452⒆位

置，未曾主張應將系爭建物之基地分配與伊及被告吳仰

鎭等人（見本院卷四第30、299頁，本院卷五第78、265

頁），直至分割圖繪製完成後，始為上開主張，自有違

禁反言原則。再者，有關被告吳坤展擔憂分割後其所有

之系爭建物即將面臨拆除乙節，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

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已出具同意書，表示

其三人分得之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上之建物重建前，不

會要求被告吳坤展拆屋還地，而且會留路讓被告吳坤展

為適當之通行（見本院卷六第361頁）。由此可見，452

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除了有利分得編號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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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與分得編號

452⒆部分土地之被告吳仰鎭等人，且對被告吳坤展之

影響甚微，並無造成不公平之情形。

　　  ⑷被告鄭紅魚雖表示希望分足其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

土地等語，然本院審酌倘分足被告鄭紅魚之應有部分面

積，則其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編號452⒁部分土地及被

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

典、吳慶裕、吳昭龍共有之編號452⒂部分土地之分割

線勢必需往東挪移，如此則會使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

建物被拆除。再考量被告鄭紅魚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建

物，除了東邊緊臨被告吳啟瑞等人共有之建物外，北方

亦緊臨被告吳金培所有之建物，南側與被告吳鴻斌之建

物只有約2公尺之距離（見本院卷三第59頁），為保留

被告吳啟瑞、吳金培等人之建物不被拆除，被告鄭紅魚

因此少分得33.89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分割方

法。

　　  ⑸被告吳深、吳劉麗雲雖均稱其等原有持分約一百多坪，

房屋在吳吉雄旁邊，但是後來被分到727地號土地上，

目前在該土地上沒有建物，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等語。

惟查，被告吳深、吳劉麗雲於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面積各為42.25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分擔之土地

面積後，僅餘40.53平方公尺（約12坪），倘其二人分

配土地，將無法為通常之使用。且被告吳明桂、吳忠

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為93

8.87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負擔之土地面積38.23

平方公尺後，原可分得900.64平方公尺土地，但其等為

避免其他共有人拆除建物，所以自願少分449.64平方公

尺土地，倘若再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分配土地，則其

三人少分得之土地面積將達530.7平方公尺。是以，衡

酌上情，本院認為應由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完

整取得編號452部分土地，而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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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價金補償，較為妥適。

　　  ⑹被告吳東修雖稱其願意多分配土地，而不同意原持有面

積減少等語，然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係

為配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避免大部分共有人所有之建

物不被拆除，始造成共有人間有增減面積之情形發生，

已如前述。而由被告吳東修等人分得編號452⒄部分土

地，造成其等少分配土地，係因與其相鄰之編號452

⒂、452⒃、452⒅、452⒇部分土地上皆有建物，不論

從哪一個方向增加土地面積，都會造成其他共有人之建

物被拆除。同前所述，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造成被告

吳東修少分得31.77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結果。

　　  ⑺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

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452地號土地

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尚屬公平妥適，故452地號土地

判決分割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⒉727地號土地：

　　  查727地號土地上只有吳吉雄所興建之鐵皮建物及吳清溪

所有之16-1號平房，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明（見

本院卷二第163、178、179頁）。本院考量727地號土地面

積僅359平方公尺，共有人眾多，由共有人全體依持分分

割，顯然困難。因被告吳忠儒已具狀表示同意由其與被告

吳明桂、吳章成公同共有該土地全部，且其餘共有人亦未

為反對之陳述。是以，本院綜合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

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72

7地號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

有，其餘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則以價金補償，尚屬公平妥

適，故727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

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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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

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度

台上字第21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452地號土地如採

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則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與其應有部

分面積互有增減，且有些共有人分得臨路土地，有些共有人

分配在裡地，有些共有人則未分得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

即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另727地號土地僅有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則均未分配土地，該

土地之共有人間亦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原告及到場之被告

合意囑託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鑑定結果認為：452地號土地

部分，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

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

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

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

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

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

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吳建

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

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

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

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吳東

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

附表五所示之金額；727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明桂、吳忠

儒、吳章成應連帶補償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

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

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

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

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憙、吳新錕、吳銘

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

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吳晨

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4



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

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有不動產估價師113年3月19日

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6日

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六第393、401-409頁，估價報告書置於

卷外）。被告吳深、鄭紅魚、吳劉麗雲、吳錕池雖均稱不動

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而被告吳文玲則稱鑑定價格太高

等語，惟本院審酌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是由估價人員親赴系

爭土地勘察，實際查訪交易資訊，並依本院所提供之資料及

地政機關核發之地籍圖謄本、相關圖冊、比例尺、地籍套繪

圖等相關資料，然後依影響452、727地號土地價格之土地個

別因素、區域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概況，採用比較法及土

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據以計算出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

金額，其鑑價結果應屬公正客觀可採，故有關452地號土地

之補償金判決如主文第六項所示，有關727地號土地之補償

金則判決如主文第七項所示。

四、按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

利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債務人原來權利在型態上

之變更，當為查封效力之所及（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

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

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180000分之16155，被訴外

人臺灣土地銀行辦理查封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3、423頁，

卷七第473頁）；被告吳金波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

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均已被訴

外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假扣押登記（見本

院卷六第285-287、320、424、441頁，卷七第474、491

頁），依上開說明，上開查封之效力自應集中至被告吳明

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割後所取得452地號土地如主文第

四、六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及被告吳金波分割後所取

得452、727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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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

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

影響，但權利人同意分割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 條之

1 第1 項、第2 項第1、3 款設有規定。查被告吳金波（原

名吳長洲）將其對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

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設定新臺幣（下同）30

0萬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吳建男（見本院卷六第313、438、4

39、452頁，卷七第488頁）；訴外人吳耀賓將其就452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28800分之491，設定12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被告吳惠玲，嗣吳耀賓上開土地於102年9月16日

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吳陳素蓮（見本院卷六第313-

315、439頁，卷七第489頁），經原告告知訴訟後，吳建男

及被告吳惠玲並未參加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19、425、42

7、437、439頁），且被告吳惠玲到庭表示同意其抵押權於

分割後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分割後所取得之土地上（見本院

卷二第402頁）。因727地號土地被告吳金波並未分得土地，

僅受價金補償，準此，吳建男對被告吳金波之抵押權，分割

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金波所取得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

地，及對被告吳金波所得行使之金錢補償權有權利質權；被

告吳惠玲對被告吳陳素蓮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

陳素蓮所取得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之土地上。

六、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

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

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裁判分割

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全

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兩造之利

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

之比例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

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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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碧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附表一：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

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

（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180000分之16155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90000分之1923

06 被告吳文吉 90000分之1923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清河 39375分之52

09 被告吳清壽 39375分之52

10 被告吳有明 39375分之5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39375分之52

12 被告吳東碧 540000分之2181

13 被告吳深 540000分之2181

14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15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6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7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8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9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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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被告吳偉平 39375分之52

21 被告吳陳素蓮 14400分之283

22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23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24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25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008分之13

　　           （公同共有）

27 被告吳坤展 1008分之13

28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9 被告鄭紅魚 1008分之25

30 被告吳德時 180000分之2115

31 被告吳德春 90000分之2115

3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3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3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3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3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3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38 被告吳菁芬 39375分之52

39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40 被告吳劉麗雲 540000分之2181

41 被告吳建霖 22500分之481

42 被告吳仰鎭 1008分之13

43 被告吳東利 5400分之321

44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45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46 被告吳東修 5400分之321

47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48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49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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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被告吳錕池 1008分之25

51 被告吳俊昇 1008分之13

52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53 被告吳美淑 504分之13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55 被告吳金湖 39375分之52

56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57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58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59 被告吳家成 2016分之13

60 被告吳益安 2016分之13

61 被告吳文玲 180000分之2115

62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63 被告吳晨瑜 1008分之13

64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二：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

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

吳吉雄之繼承人）

9分之1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27分之1

06 被告吳文吉 27分之1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09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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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1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2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3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14 被告吳陳素蓮 384分之2

15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16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17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18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19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72分之1

            （公同共有）

20 被告吳坤展 72分之1

21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2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2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2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2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2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28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29 被告吳建霖 27分之1

30 被告吳仰鎭 72分之1

31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32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33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34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35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36 被告吳錕池 24分之1

37 被告吳俊昇 7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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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39 被告吳美淑 36分之1

40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41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42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43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44 被告吳家成 144分之1

45 被告吳益安 144分之1

46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47 被告吳晨瑜 72分之1

48 被告吳明住 540分之36

49 被告吳明和 540分之36

50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

號

    共  有  人  姓  名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

（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97876

（連帶負擔）

02 被告吳烟語 0000000分之11271

03 被告吳建守 0000000分之24045

04 被告吳建智 0000000分之24045

05 被告吳文賢 0000000分之23682

06 被告吳文吉 0000000分之23682

07 被告吳金波 0000000分之22542

08 被告吳清河 0000000分之1382

09 被告吳清壽 0000000分之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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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告吳有明 0000000分之138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82

12 被告吳東碧 0000000分之4225

13 被告吳深 0000000分之4225

14 被告吳慶裕 0000000分之5635

15 被告吳啟瑞 0000000分之5635

16 被告吳啟棠 0000000分之5635

17 被告𡍼淑君 0000000分之3757

18 被告吳宗憲 0000000分之3757

19 被告吳宗典 0000000分之3757

20 被告吳偉平 0000000分之1382

21 被告吳陳素蓮 0000000分之20746

22 被告吳富益 0000000分之2817

23 被告吳惠玲 0000000分之2817

24 被告吳鴻斌 0000000分之67625

25 被告周凱宇 0000000分之1127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989

（連帶負擔）

27 被告吳坤展 0000000分之13989

28 被告吳建興 0000000分之22542

29 被告鄭紅魚 0000000分之25945

30 被告吳德時 0000000分之12291

31 被告吳德春 0000000分之24583

32 被告吳宗憙 0000000分之16030

33 被告吳新錕 0000000分之1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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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被告吳銘樹 0000000分之14427

35 被告吳錦富 0000000分之14427

36 被告吳海源 0000000分之14427

37 被告吳鴻洋 0000000分之14427

38 被告吳菁芬 0000000分之1382

39 被告吳俊龍 0000000分之32059

40 被告吳劉麗雲 0000000分之4225

41 被告吳建霖 0000000分之23693

42 被告吳仰鎭 0000000分之13989

43 被告吳東利 0000000分之62185

44 被告吳銘煜 0000000分之8015

45 被告吳銘欽 0000000分之8015

46 被告吳東修 0000000分之62185

47 被告吳東榮 0000000分之7513

48 被告吳金全 0000000分之7513

49 被告吳昭龍 0000000分之5635

50 被告吳錕池 0000000分之27441

51 被告吳俊昇 0000000分之13989

52 被告吳金培 0000000分之22542

53 被告吳美淑 0000000分之27980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0000000分之16030

（連帶負擔）

55 被告吳金湖 0000000分之1382

56 被告吳順意 0000000分之16030

57 被告謝佳琪 0000000分之7514

58 被告李億婷 0000000分之4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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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被告吳家成 0000000分之6995

60 被告吳益安 0000000分之6995

61 被告吳文玲 0000000分之12291

62 被告吳振宏 0000000分之22542

63 被告吳晨瑜 0000000分之13989

64 被告吳明住 0000000分之2393

65 被告吳明和 0000000分之2393

66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分之22542

附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應受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被告吳烟語 14,283

被告吳建守 30,476

被告吳建智 30,476

被告吳文賢 50,793

被告吳文吉 50,793

被告吳金波 28,566

被告吳慶裕 7,142

被告吳啟瑞 7,142

被告吳啟棠 7,142

被告𡍼淑君 4,774

被告吳宗憲 4,774

被告吳宗典 4,774

被告吳明住 91,388

被告吳明和 9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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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陳素蓮 7,142

被告吳富益 3,552

被告吳惠玲 3,552

被告吳鴻斌 85,697

被告周凱宇 14,283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9,019

　      （公同共有）

被告吳坤展 19,019

被告吳建興 28,566

被告吳宗憙 20,317

被告吳新錕 18,293

被告吳銘樹 18,293

被告吳錦富 18,293

被告吳海源 18,293

被告吳鴻洋 18,293

被告吳俊龍 40,634

被告吳建霖 50,793

被告吳仰鎭 19,019

被告吳銘煜 10,159

被告吳銘欽 10,159

被告吳東榮 9,509

被告吳金全 9,509

被告吳昭龍 7,142

被告吳錕池 57,131

被告吳晨瑜 19,019

被告吳俊昇 1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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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金培 28,566

被告吳美淑 38,075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0,317

　      （公同共有）

被告吳順意 20,317

被告謝佳琪 9,509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566

被告李億婷 57,131

被告吳家成 9,509

被告吳益安 9,509

被告吳振宏 28,566

合計            1,21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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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66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于憶律師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吳烟語  


            吳建守  






            吳建智  




            吳文賢  


訴訟代理人  吳俊樺  
被      告  吳文吉  


            吳金波  




            吳清河  


            吳清壽  






            吳有明  




            吳深    






            吳啟瑞  




            吳啟棠  




            吳昭龍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吳慶裕  




被      告  𡍼淑君  




            吳宗憲  


            吳宗典  


            吳偉平    住○○市○○區○○里○○路0段000               ○0號00樓之0


            吳陳素蓮


            吳富益  




            吳惠玲  


            吳鴻斌  


            周凱宇  




訴訟代理人  吳咱    
            周燈財  
被      告  吳坤展  


訴訟代理人  吳素菁  
被      告  吳建興  


            鄭紅魚  




            吳德時  




            吳德春  


            吳宗憙  




            吳新錕  


            吳銘樹  




            吳錦富  




            吳海源  


            吳鴻洋  




            吳菁芬  








            吳俊龍    住○○市○○區○○里○○○路000號              00樓






            吳劉麗雲




            吳建霖  


            吳仰鎭  


            吳東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明住  




被      告  吳銘煜  


            吳銘欽  




            吳東修  


            吳東榮  


            吳金全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




            吳俊昇  




            吳金培  


            吳美淑  




            吳慈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宣恩  


            吳金湖  


            吳順意  




            謝佳琪  




            吳明和  


            吳明桂（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忠儒（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忞諳即吳佩君（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吳家成（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吳益安（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李億婷（即吳淮鈁之承當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訓祥  
被      告  吳晨瑜（即吳俊明之承受訴訟人）




            吳文玲  


            吳振宏（即吳長明之承受訴訟人）                        住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化路0巷00之0




            吳東碧（即吳清埤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六一五五；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九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吳忞諳即吳佩君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三九三七五分之五二，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三；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四、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法分割，即：
㈠編號452部分面積二六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俊龍取得。
㈡編號452⑴部分面積一三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宗憙取得。
㈢編號452⑵部分面積一八六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振宏取得。
㈣編號452⑶部分面積四二六平方公尺土地，為既成道路，分歸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取得。
㈤編號452⑷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波取得。
㈥編號452⑸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興取得。
㈦編號452⑹部分面積一八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取得。
㈧編號452⑺部分面積六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二八四一四、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㈨編號452⑻部分面積三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一○三三三、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二○六六七之比例保持共有。
㈩編號452⑼部分面積四○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培取得。
編號452⑽部分面積二○二平方公尺土地，為私設道路，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德時、吳德春、吳金培、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三○五八、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一一二、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二二二四、被告吳金培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三八○、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四五三、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⑾部分面積二九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陳素蓮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一九七二二、被告吳富益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六九六五、被告吳惠玲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二六一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⑿部分面積一七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周凱宇取得。
編號452⒀部分面積四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李憶婷取得。
編號452⒁部分面積四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共同取得，並按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⒂部分面積五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一三五○、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⒃部分面積六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鴻斌取得。
編號452⒄部分面積一九七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建守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建智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東利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銘煜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銘欽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順意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六、被告吳東修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慈恩、吳宣恩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四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⒅部分面積六六九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⒆部分面積一○三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坤展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仰鎭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晨瑜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俊昇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美淑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二五八七六、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八、被告吳家成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被告吳益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⒇部分面積六九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賢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文吉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建霖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四二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部分面積四五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五、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六、有關第四項之土地，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即吳佩君、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
七、有關第五項之土地，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給付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熹、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八、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共有人吳豐任於訴訟程序中即民國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豐任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1年7月2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3-45頁，本院卷四第43-191頁）；原共有人吳俊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1月8日死亡，被告吳晨瑜為吳俊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327-328、337-347頁，本院卷五第81-102頁）；原共有人吳長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4月8日死亡，被告吳振宏為吳長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6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7-59、269-270、347-368頁）；原共有人吳清埤於訴訟程序中即113年5月11日死亡，被告吳東碧為吳清埤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已於113年5月27日依職權裁定命本件應由被告吳東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471-482頁，本院卷七第473-489頁），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吳豐任、吳俊明及吳長明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0,461平方公尺土地（下稱452地號土地）、同段727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727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死亡通報警示、吳清埤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及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六第423-469頁），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裁定均已送達原告及被告（見本院卷四第43-191頁，卷五第81-102、371-485頁，卷七第155-299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第176條、第178條之規定，故吳豐任部分應改列吳家成、吳益安為被告，吳俊明部分應改列吳晨瑜為被告，吳長明部分應改列吳振宏為被告，吳清埤部分應改列吳東碧為被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金波、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鴻斌、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明桂、吳章成、吳忞諳即吳佩君（下稱吳忞諳）、吳家成、吳益安、吳晨瑜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經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上開土地均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兩造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惟無法協議分割，故訴請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
　㈡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㈣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㈤452地號土地主張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112年12月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方法分割，727地號土地則主張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五項所示。
二、被告之陳述：
  ㈠被告吳文賢：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與被告吳文吉、吳建霖繼續保持共有。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㈡被告吳文吉：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繼續保持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㈢被告吳深：
　　⒈我們兄弟於452地號土地原本有一百多坪，房屋原本在吳吉雄的旁邊，但是後來被他分到727地號土地，所以目前我們在452地號土地上並無建物。我們的地原本有一百多坪，現在變成13坪而已，所以我不同意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㈣被告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⒂之位置。
  ㈤被告吳惠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認為不動產估價師鑑價的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不同。
  ㈥被告吳鴻斌：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㈦被告周凱宇：
　　⒈主張分配在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現況圖）所示編號T1、T2的位置。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㈧被告吳坤展：
   ⒈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要繼續保持共有，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D1至D4即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⒉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的東北角處，有被告吳坤展所有之建物，該建物坐落之基地應分由被告吳坤展等人取得，否則被告吳坤展要拆屋還地。該建物內有2間房間及衛浴設備，是被告吳坤展的父親出資興建，可否讓被告吳坤展使用到不能使用再拆除。
   ⒊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⒋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㈨被告吳建興：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㈩被告鄭紅魚：
　　⒈我希望分足我的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德春：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劉麗雲：
　　⒈我與被告吳深一樣，本來持分比較多，現在沒有分到土地，我想要原本的土地在哪裡就分在那邊，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仰鎭：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被告吳東利、吳明住：
　　⒈被告吳東利、吳明住是父子關係，我們二個人的土地要分在一起。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東修：
　　⒈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後，造成被告吳東修分配的土地減少，被告吳東修亦願意接受超額分配並提出補償。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俊昇：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金培：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452地號土地希望與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等人繼續保持共有，主張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H之位置。
  被告吳明和：
　　⒈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忠儒：
　　⒈452地號土地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C1、C2之位置。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分由被告吳忠儒取得。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益安：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被告李億婷：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文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高。
  被告吳振宏：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錕池即鄭錕池（下稱吳錕池）：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建霖：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⒇之位置。
  被告吳金波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表示同意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五第25、63、237、253頁）；被告吳明桂、吳章成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均出具同意書表示452地號土地同意僅分配其等建物坐落之基地而已，分配不足之土地同意以現金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7-51頁）；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美淑、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忞諳、吳家成、吳晨瑜則均未於調解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亦有規定。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實務上准許共有人以一訴請求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以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452、727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及吳吉雄、吳大追、吳蔡金葉、吳豐任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139、147頁，本院卷三第23-37頁，本院卷六第359頁）。又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眾多，並非全部共有人均於調解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上開土地顯然無法以協議方式分割。且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則原告以兩造不能協議分割，訴請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忞諳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452地號土地靠北邊處有既成道路穿越其間，該土地之東、南、西邊均臨道路，且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所有之1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所有之19號平房建物；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所有之2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綠色鐵皮頂平房；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吳明住、吳明和、吳慈恩、吳宣恩所有之21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建守、吳建智所有之22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昭龍所有之24號2層樓房及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平房；被告吳鴻斌所有之24之1號二樓房；被告鄭紅魚、吳錕池所有之25號一層鐵皮建物；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所有之26號平房建物及鐵皮屋；被告吳金培所有之27號平房建物；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吳東榮、吳金全所有之2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訴外人李坤妙所有29號平房建物，另727地號土地北邊臨路，該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鐵皮建物及訴外人吳清溪所有之16之1號平房建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北港地政測量員履勘現場屬實，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圖、現場照片及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北地四字第1110500253號函檢送之現況圖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1-200頁，本院卷三第57、59頁）。本院審酌：
　　⒈452地號土地：
　　  ⑴原告與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德春、吳仰鎭、吳俊昇、吳金培、吳慈恩、吳宣恩、吳明桂、吳章成、吳益安、李億婷、吳文玲、吳振宏、吳建霖等人均明白表示同意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見本院卷五第77-78、264-265頁，本院卷六第343-344頁），其餘共有人經本院送達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除被告吳深、吳坤展、鄭紅魚、吳劉麗雲、吳東修以前開理由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共有人皆未具狀為反對之表示，足見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符合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
　　  ⑵又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係依據452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使用現況分配，是依上開方法分割，符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且保留大多數共有人之建物，使共有人不會因本件分割而造成過鉅之損害。此外，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臨既有巷道或私設道路，出入不成問題，且分割後每筆土地之地形尚屬方整，便利日後土地供建築使用。
　　  ⑶被告吳坤展雖稱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之東北角處，有其所有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希望將該建物坐落之土地分配由其與被告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下稱被告吳仰鎭等人）取得，否則系爭建物將被拆除等語。惟查，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被告吳坤展及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分得之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其等之應有部分面積相當，僅少分得0.35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將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分由被告吳坤展與被告吳仰鎭等人共有，雖能保留系爭建物不被拆除，但被告吳仰鎭等人多分得土地，非但需補償其他共有人，且因多分得該部分土地造成地形彎曲，對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而言，並非有利。何況被告吳仰鎭、吳俊昇、吳益安等人均表示同意依附圖所示分割，亦見被告吳坤展上開主張，並未取得被告吳仰鎭等人之同意，本院自難僅憑被告吳坤展一人之意見，即將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分割線，變更如被告吳坤展上開所述。又被告吳坤展於本院111年11月30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5月19日及112年6月16日開庭時，均到庭表示同意分配在編號452⒆位置，未曾主張應將系爭建物之基地分配與伊及被告吳仰鎭等人（見本院卷四第30、299頁，本院卷五第78、265頁），直至分割圖繪製完成後，始為上開主張，自有違禁反言原則。再者，有關被告吳坤展擔憂分割後其所有之系爭建物即將面臨拆除乙節，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已出具同意書，表示其三人分得之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上之建物重建前，不會要求被告吳坤展拆屋還地，而且會留路讓被告吳坤展為適當之通行（見本院卷六第361頁）。由此可見，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除了有利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與分得編號452⒆部分土地之被告吳仰鎭等人，且對被告吳坤展之影響甚微，並無造成不公平之情形。
　　  ⑷被告鄭紅魚雖表示希望分足其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等語，然本院審酌倘分足被告鄭紅魚之應有部分面積，則其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編號452⒁部分土地及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有之編號452⒂部分土地之分割線勢必需往東挪移，如此則會使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建物被拆除。再考量被告鄭紅魚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建物，除了東邊緊臨被告吳啟瑞等人共有之建物外，北方亦緊臨被告吳金培所有之建物，南側與被告吳鴻斌之建物只有約2公尺之距離（見本院卷三第59頁），為保留被告吳啟瑞、吳金培等人之建物不被拆除，被告鄭紅魚因此少分得33.89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分割方法。
　　  ⑸被告吳深、吳劉麗雲雖均稱其等原有持分約一百多坪，房屋在吳吉雄旁邊，但是後來被分到727地號土地上，目前在該土地上沒有建物，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等語。惟查，被告吳深、吳劉麗雲於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各為42.25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分擔之土地面積後，僅餘40.53平方公尺（約12坪），倘其二人分配土地，將無法為通常之使用。且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為938.87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負擔之土地面積38.23平方公尺後，原可分得900.64平方公尺土地，但其等為避免其他共有人拆除建物，所以自願少分449.64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再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分配土地，則其三人少分得之土地面積將達530.7平方公尺。是以，衡酌上情，本院認為應由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完整取得編號452部分土地，而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受價金補償，較為妥適。
　　  ⑹被告吳東修雖稱其願意多分配土地，而不同意原持有面積減少等語，然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係為配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避免大部分共有人所有之建物不被拆除，始造成共有人間有增減面積之情形發生，已如前述。而由被告吳東修等人分得編號452⒄部分土地，造成其等少分配土地，係因與其相鄰之編號452⒂、452⒃、452⒅、452⒇部分土地上皆有建物，不論從哪一個方向增加土地面積，都會造成其他共有人之建物被拆除。同前所述，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造成被告吳東修少分得31.77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結果。
　　  ⑺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尚屬公平妥適，故452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⒉727地號土地：
　　  查727地號土地上只有吳吉雄所興建之鐵皮建物及吳清溪所有之16-1號平房，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3、178、179頁）。本院考量727地號土地面積僅359平方公尺，共有人眾多，由共有人全體依持分分割，顯然困難。因被告吳忠儒已具狀表示同意由其與被告吳明桂、吳章成公同共有該土地全部，且其餘共有人亦未為反對之陳述。是以，本院綜合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727地號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其餘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則以價金補償，尚屬公平妥適，故727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度台上字第21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452地號土地如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則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與其應有部分面積互有增減，且有些共有人分得臨路土地，有些共有人分配在裡地，有些共有人則未分得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即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另727地號土地僅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則均未分配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亦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原告及到場之被告合意囑託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鑑定結果認為：452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727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補償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有不動產估價師113年3月19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6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六第393、401-409頁，估價報告書置於卷外）。被告吳深、鄭紅魚、吳劉麗雲、吳錕池雖均稱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而被告吳文玲則稱鑑定價格太高等語，惟本院審酌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是由估價人員親赴系爭土地勘察，實際查訪交易資訊，並依本院所提供之資料及地政機關核發之地籍圖謄本、相關圖冊、比例尺、地籍套繪圖等相關資料，然後依影響452、727地號土地價格之土地個別因素、區域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概況，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據以計算出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其鑑價結果應屬公正客觀可採，故有關452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判決如主文第六項所示，有關727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則判決如主文第七項所示。
四、按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利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債務人原來權利在型態上之變更，當為查封效力之所及（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180000分之16155，被訴外人臺灣土地銀行辦理查封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3、423頁，卷七第473頁）；被告吳金波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均已被訴外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假扣押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5-287、320、424、441頁，卷七第474、49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查封之效力自應集中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割後所取得452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六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及被告吳金波分割後所取得452、727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
五、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同意分割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1、3 款設有規定。查被告吳金波（原名吳長洲）將其對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設定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吳建男（見本院卷六第313、438、439、452頁，卷七第488頁）；訴外人吳耀賓將其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28800分之491，設定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吳惠玲，嗣吳耀賓上開土地於102年9月16日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吳陳素蓮（見本院卷六第313-315、439頁，卷七第489頁），經原告告知訴訟後，吳建男及被告吳惠玲並未參加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19、425、427、437、439頁），且被告吳惠玲到庭表示同意其抵押權於分割後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分割後所取得之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2頁）。因727地號土地被告吳金波並未分得土地，僅受價金補償，準此，吳建男對被告吳金波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金波所取得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對被告吳金波所得行使之金錢補償權有權利質權；被告吳惠玲對被告吳陳素蓮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所取得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之土地上。
六、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碧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附表一：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180000分之16155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90000分之1923



		06

		被告吳文吉

		90000分之1923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清河

		39375分之52



		09

		被告吳清壽

		39375分之52



		10

		被告吳有明

		39375分之5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39375分之52



		12

		被告吳東碧

		540000分之2181



		13

		被告吳深

		540000分之2181



		14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15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6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7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8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9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20

		被告吳偉平

		39375分之52



		21

		被告吳陳素蓮

		14400分之283



		22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23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24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25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008分之13
　　           （公同共有）



		27

		被告吳坤展

		1008分之13



		28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9

		被告鄭紅魚

		1008分之25



		30

		被告吳德時

		180000分之2115



		31

		被告吳德春

		90000分之2115



		3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3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3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3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3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3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38

		被告吳菁芬

		39375分之52



		39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40

		被告吳劉麗雲

		540000分之2181



		41

		被告吳建霖

		22500分之481



		42

		被告吳仰鎭

		1008分之13



		43

		被告吳東利

		5400分之321



		44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45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46

		被告吳東修

		5400分之321



		47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48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49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50

		被告吳錕池

		1008分之25



		51

		被告吳俊昇

		1008分之13



		52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53

		被告吳美淑

		504分之13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55

		被告吳金湖

		39375分之52



		56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57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58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59

		被告吳家成

		2016分之13



		60

		被告吳益安

		2016分之13



		61

		被告吳文玲

		180000分之2115



		62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63

		被告吳晨瑜

		1008分之13



		64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二：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9分之1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27分之1



		06

		被告吳文吉

		27分之1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09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0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1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2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3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14

		被告吳陳素蓮

		384分之2



		15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16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17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18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19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72分之1
            （公同共有）



		20

		被告吳坤展

		72分之1



		21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2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2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2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2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2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28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29

		被告吳建霖

		27分之1



		30

		被告吳仰鎭

		72分之1



		31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32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33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34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35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36

		被告吳錕池

		24分之1



		37

		被告吳俊昇

		72分之1



		38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39

		被告吳美淑

		36分之1



		40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41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42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43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44

		被告吳家成

		144分之1



		45

		被告吳益安

		144分之1



		46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47

		被告吳晨瑜

		72分之1



		48

		被告吳明住

		540分之36



		49

		被告吳明和

		540分之36



		50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97876
（連帶負擔）



		02

		被告吳烟語

		0000000分之11271



		03

		被告吳建守

		0000000分之24045



		04

		被告吳建智

		0000000分之24045



		05

		被告吳文賢

		0000000分之23682



		06

		被告吳文吉

		0000000分之23682



		07

		被告吳金波

		0000000分之22542



		08

		被告吳清河

		0000000分之1382



		09

		被告吳清壽

		0000000分之1382



		10

		被告吳有明

		0000000分之138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82



		12

		被告吳東碧

		0000000分之4225



		13

		被告吳深

		0000000分之4225



		14

		被告吳慶裕

		0000000分之5635



		15

		被告吳啟瑞

		0000000分之5635



		16

		被告吳啟棠

		0000000分之5635



		17

		被告𡍼淑君

		0000000分之3757



		18

		被告吳宗憲

		0000000分之3757



		19

		被告吳宗典

		0000000分之3757



		20

		被告吳偉平

		0000000分之1382



		21

		被告吳陳素蓮

		0000000分之20746



		22

		被告吳富益

		0000000分之2817



		23

		被告吳惠玲

		0000000分之2817



		24

		被告吳鴻斌

		0000000分之67625



		25

		被告周凱宇

		0000000分之1127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989（連帶負擔）



		27

		被告吳坤展

		0000000分之13989



		28

		被告吳建興

		0000000分之22542



		29

		被告鄭紅魚

		0000000分之25945



		30

		被告吳德時

		0000000分之12291



		31

		被告吳德春

		0000000分之24583



		32

		被告吳宗憙

		0000000分之16030



		33

		被告吳新錕

		0000000分之14427



		34

		被告吳銘樹

		0000000分之14427



		35

		被告吳錦富

		0000000分之14427



		36

		被告吳海源

		0000000分之14427



		37

		被告吳鴻洋

		0000000分之14427



		38

		被告吳菁芬

		0000000分之1382



		39

		被告吳俊龍

		0000000分之32059



		40

		被告吳劉麗雲

		0000000分之4225



		41

		被告吳建霖

		0000000分之23693



		42

		被告吳仰鎭

		0000000分之13989



		43

		被告吳東利

		0000000分之62185



		44

		被告吳銘煜

		0000000分之8015



		45

		被告吳銘欽

		0000000分之8015



		46

		被告吳東修

		0000000分之62185



		47

		被告吳東榮

		0000000分之7513



		48

		被告吳金全

		0000000分之7513



		49

		被告吳昭龍

		0000000分之5635



		50

		被告吳錕池

		0000000分之27441



		51

		被告吳俊昇

		0000000分之13989



		52

		被告吳金培

		0000000分之22542



		53

		被告吳美淑

		0000000分之27980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0000000分之16030（連帶負擔）



		55

		被告吳金湖

		0000000分之1382



		56

		被告吳順意

		0000000分之16030



		57

		被告謝佳琪

		0000000分之7514



		58

		被告李億婷

		0000000分之45084



		59

		被告吳家成

		0000000分之6995



		60

		被告吳益安

		0000000分之6995



		61

		被告吳文玲

		0000000分之12291



		62

		被告吳振宏

		0000000分之22542



		63

		被告吳晨瑜

		0000000分之13989



		64

		被告吳明住

		0000000分之2393



		65

		被告吳明和

		0000000分之2393



		66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分之22542









		附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應受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被告吳烟語

		14,283



		被告吳建守

		30,476



		被告吳建智

		30,476



		被告吳文賢

		50,793



		被告吳文吉

		50,793



		被告吳金波

		28,566



		被告吳慶裕

		7,142



		被告吳啟瑞

		7,142



		被告吳啟棠

		7,142



		被告𡍼淑君

		4,774



		被告吳宗憲

		4,774



		被告吳宗典

		4,774



		被告吳明住

		91,388



		被告吳明和

		91,388



		被告吳陳素蓮

		7,142



		被告吳富益

		3,552



		被告吳惠玲

		3,552



		被告吳鴻斌

		85,697



		被告周凱宇

		14,283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9,019
　      （公同共有）



		被告吳坤展

		19,019



		被告吳建興

		28,566



		被告吳宗憙

		20,317



		被告吳新錕

		18,293



		被告吳銘樹

		18,293



		被告吳錦富

		18,293



		被告吳海源

		18,293



		被告吳鴻洋

		18,293



		被告吳俊龍

		40,634



		被告吳建霖

		50,793



		被告吳仰鎭

		19,019



		被告吳銘煜

		10,159



		被告吳銘欽

		10,159



		被告吳東榮

		9,509



		被告吳金全

		9,509



		被告吳昭龍

		7,142



		被告吳錕池

		57,131



		被告吳晨瑜

		19,019



		被告吳俊昇

		19,019



		被告吳金培

		28,566



		被告吳美淑

		38,075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0,317
　      （公同共有）



		被告吳順意

		20,317



		被告謝佳琪

		9,509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566



		被告李億婷

		57,131



		被告吳家成

		9,509



		被告吳益安

		9,509



		被告吳振宏

		28,566



		合計

		           1,218,68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66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于憶律師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吳烟語  

            吳建守  



            吳建智  


            吳文賢  

訴訟代理人  吳俊樺  
被      告  吳文吉  

            吳金波  


            吳清河  

            吳清壽  



            吳有明  


            吳深    



            吳啟瑞  


            吳啟棠  


            吳昭龍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吳慶裕  


被      告  𡍼淑君  


            吳宗憲  

            吳宗典  

            吳偉平    住○○市○○區○○里○○路0段000          
                 ○0號00樓之0

            吳陳素蓮

            吳富益  


            吳惠玲  

            吳鴻斌  

            周凱宇  


訴訟代理人  吳咱    
            周燈財  
被      告  吳坤展  

訴訟代理人  吳素菁  
被      告  吳建興  

            鄭紅魚  


            吳德時  


            吳德春  

            吳宗憙  


            吳新錕  

            吳銘樹  


            吳錦富  


            吳海源  

            吳鴻洋  


            吳菁芬  




            吳俊龍    住○○市○○區○○里○○○路000號          
                00樓



            吳劉麗雲


            吳建霖  

            吳仰鎭  

            吳東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明住  


被      告  吳銘煜  

            吳銘欽  


            吳東修  

            吳東榮  

            吳金全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


            吳俊昇  


            吳金培  

            吳美淑  


            吳慈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宣恩  

            吳金湖  

            吳順意  


            謝佳琪  


            吳明和  

            吳明桂（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忠儒（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忞諳即吳佩君（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吳家成（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吳益安（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李億婷（即吳淮鈁之承當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訓祥  
被      告  吳晨瑜（即吳俊明之承受訴訟人）


            吳文玲  

            吳振宏（即吳長明之承受訴訟人）                        住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化路0巷00之0


            吳東碧（即吳清埤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坐
    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
    有部分一八○○○○分之一六一五五；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
    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九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吳忞諳即吳佩君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坐落雲林縣
    ○○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三
    九三七五分之五二，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坐落雲林
    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
    一○○八分之一三；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
    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四、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
    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民國
    一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法分割，即：
㈠編號452部分面積二六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俊龍取得。
㈡編號452⑴部分面積一三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宗憙取得
  。
㈢編號452⑵部分面積一八六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振宏取得
  。
㈣編號452⑶部分面積四二六平方公尺土地，為既成道路，分歸原
  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取得。
㈤編號452⑷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波取得
  。
㈥編號452⑸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興取得
  。
㈦編號452⑹部分面積一八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取得。
㈧編號452⑺部分面積六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
  榮、吳金全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六二○○○分之
  二八四一四、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
  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
㈨編號452⑻部分面積三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德時、吳德
  春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一○三三三
  、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二○六六七之比例保持共有
  。
㈩編號452⑼部分面積四○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培取得。
編號452⑽部分面積二○二平方公尺土地，為私設道路，分歸被告
  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德時、吳德春、吳金培、吳烟語
  、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
  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三○五八、
  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金全應有部
  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
  一一二、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二二二四、被告吳
  金培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三八○、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二○
  二○○分之一四五三、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
  、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𡍼淑君應有
  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
  八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慶裕
  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二○二○○分
  之七二六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⑾部分面積二九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陳素蓮、
  吳富益、吳惠玲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陳素蓮應有部分二九三
  ○○分之一九七二二、被告吳富益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六九六
  五、被告吳惠玲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二六一三之比例保持共
  有。
編號452⑿部分面積一七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周凱宇取得
  。
編號452⒀部分面積四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李憶婷取得
  。
編號452⒁部分面積四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鄭紅魚、吳錕
  池（原名鄭錕池）共同取得，並按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
  鄭錕池）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⒂部分面積五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烟語、吳啟
  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
  取得，並按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一三五○、被告吳
  啟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五四○○
  分之六七五、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
  宗憲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五四○○
  分之四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
  昭龍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⒃部分面積六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鴻斌取得
  。
編號452⒄部分面積一九七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守、
  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
  、吳宣恩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建守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
  二一一一二、被告吳建智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
  東利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銘煜應有部
  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銘欽應有部分一九七四○○
  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順意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六
  、被告吳東修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慈
  恩、吳宣恩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四之比
  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⒅部分面積六六九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新錕、吳
  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新錕、
  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之比例
  保持共有。
編號452⒆部分面積一○三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坤展、吳
  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共同取得，
  並按被告吳坤展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
  仰鎭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晨瑜應有部
  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俊昇應有部分一○三五○○
  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美淑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二五八
  七六、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
  一二九三八、被告吳家成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
  被告吳益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之比例保持共有
  。
編號452⒇部分面積六九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賢、吳
  文吉、吳建霖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賢應有部分六九七○○分
  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文吉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
  、被告吳建霖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四二之比例保持共
  有。
編號452部分面積四五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五、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
    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
    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六、有關第四項之土地，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
    、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
    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
    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
    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
    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
    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
    錕池（原名鄭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
    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
    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
    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
    壽、吳有明、吳忞諳即吳佩君、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
    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
七、有關第五項之土地，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給
    付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
    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
    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
    、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
    、吳建興、吳宗熹、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
    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
    、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晨瑜、吳俊
    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
    ）、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
    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八、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共有人吳豐任於訴訟程序中即民國111年6月7日死亡，被
    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豐任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原告於111年7月2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3-4
    5頁，本院卷四第43-191頁）；原共有人吳俊明於訴訟程序
    中即112年1月8日死亡，被告吳晨瑜為吳俊明之繼承人，並
    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四第327-328、337-347頁，本院卷五第81-102頁）
    ；原共有人吳長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4月8日死亡，被告
    吳振宏為吳長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
    年6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7-59、269-27
    0、347-368頁）；原共有人吳清埤於訴訟程序中即113年5月
    11日死亡，被告吳東碧為吳清埤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
    記，本院已於113年5月27日依職權裁定命本件應由被告吳東
    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471-482頁，本院卷七第473-489
    頁），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吳豐任、吳俊明及吳長明之
    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雲林縣○○鄉
    ○○段000地號、面積10,461平方公尺土地（下稱452地號土地
    ）、同段727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727地號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死亡通報警示、吳清埤之戶役政
    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及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
    憑（見本院卷六第423-469頁），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
    裁定均已送達原告及被告（見本院卷四第43-191頁，卷五第
    81-102、371-485頁，卷七第155-299頁），符合民事訴訟法
    第175條第2項、第176條、第178條之規定，故吳豐任部分應
    改列吳家成、吳益安為被告，吳俊明部分應改列吳晨瑜為被
    告，吳長明部分應改列吳振宏為被告，吳清埤部分應改列吳
    東碧為被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金波、吳清河、吳清壽、
    吳有明、吳東碧、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
    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鴻斌、吳德時
    、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
    菁芬、吳俊龍、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
    、吳昭龍、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吳金湖、吳順意、謝
    佳琪、吳明桂、吳章成、吳忞諳即吳佩君（下稱吳忞諳）、
    吳家成、吳益安、吳晨瑜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經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
    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
    二所示，上開土地均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兩造亦無
    不予分割之約定，惟無法協議分割，故訴請裁判分割452、7
    27地號土地。
　㈡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
    、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
    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
    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㈣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
    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
    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
　㈤452地號土地主張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
    112年12月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727地號土地則主張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
    公同共有取得，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五項所示。
二、被告之陳述：
  ㈠被告吳文賢：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與被告吳文吉
      、吳建霖繼續保持共有。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㈡被告吳文吉：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繼續保持共有
      。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㈢被告吳深：
　　⒈我們兄弟於452地號土地原本有一百多坪，房屋原本在吳吉
      雄的旁邊，但是後來被他分到727地號土地，所以目前我
      們在452地號土地上並無建物。我們的地原本有一百多坪
      ，現在變成13坪而已，所以我不同意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㈣被告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452地號土地同意分
    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⒂之位置。
  ㈤被告吳惠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認為不動產估價師鑑價的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不同。
  ㈥被告吳鴻斌：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㈦被告周凱宇：
　　⒈主張分配在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
      現況圖）所示編號T1、T2的位置。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㈧被告吳坤展：
   ⒈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
     吳美淑要繼續保持共有，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D1至D
     4即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⒉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的東北角處，有被告吳坤展所有之
     建物，該建物坐落之基地應分由被告吳坤展等人取得，否
     則被告吳坤展要拆屋還地。該建物內有2間房間及衛浴設備
     ，是被告吳坤展的父親出資興建，可否讓被告吳坤展使用
     到不能使用再拆除。
   ⒊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⒋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㈨被告吳建興：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㈩被告鄭紅魚：
　　⒈我希望分足我的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德春：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劉麗雲：
　　⒈我與被告吳深一樣，本來持分比較多，現在沒有分到土地
      ，我想要原本的土地在哪裡就分在那邊，想分在吳吉雄的
      前面。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仰鎭：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被告吳東利、吳明住：
　　⒈被告吳東利、吳明住是父子關係，我們二個人的土地要分
      在一起。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
      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東修：
　　⒈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後，造成被告吳東修分配
      的土地減少，被告吳東修亦願意接受超額分配並提出補償
      。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俊昇：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金培：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452地號土地希望與被告吳東利、吳銘
    煜、吳銘欽、吳東修等人繼續保持共有，主張分配在現況圖
    所示編號H之位置。
  被告吳明和：
　　⒈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忠儒：
　　⒈452地號土地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C1、C2之位置。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分由被告吳忠儒取得。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益安：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
    位置。
  被告李億婷：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文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高。
  被告吳振宏：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錕池即鄭錕池（下稱吳錕池）：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
    價格太低。
  被告吳建霖：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⒇之位置。
  被告吳金波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表示同意原告
    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五第25、63、237、253頁）；
    被告吳明桂、吳章成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均出具
    同意書表示452地號土地同意僅分配其等建物坐落之基地而
    已，分配不足之土地同意以現金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7
    -51頁）；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清河、吳清壽
    、吳有明、吳東碧、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
    陳素蓮、吳富益、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
    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銘煜、吳銘欽、
    吳東榮、吳金全、吳美淑、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忞
    諳、吳家成、吳晨瑜則均未於調解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
    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
    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
    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
    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條亦有規定。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
    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
    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
    實務上准許共有人以一訴請求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並合併以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最高
    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
    張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
    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
    、二所示。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
    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
    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
    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
    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
    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
    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等情，有452、727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及吳吉雄、吳大追、吳
    蔡金葉、吳豐任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及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139、
    147頁，本院卷三第23-37頁，本院卷六第359頁）。又452、
    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眾多，並非全部共有人均於調解程序
    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上開土地顯然無法以協議方式分割。
    且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上
    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則原告以兩造不能協議
    分割，訴請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
    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忞諳應就其被
    繼承人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
    繼承登記；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
    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
    ，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
    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
    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452
    地號土地靠北邊處有既成道路穿越其間，該土地之東、南、
    西邊均臨道路，且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
    同共有之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三合院平房
    建物；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
    俊昇、吳美淑所有之1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新錕、吳
    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所有之19號平房建物；被告
    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所有之2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綠色
    鐵皮頂平房；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吳明
    住、吳明和、吳慈恩、吳宣恩所有之21號三合院平房建物；
    被告吳建守、吳建智所有之22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烟
    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昭龍所
    有之24號2層樓房及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平房；被告吳鴻
    斌所有之24之1號二樓房；被告鄭紅魚、吳錕池所有之25號
    一層鐵皮建物；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所
    有之26號平房建物及鐵皮屋；被告吳金培所有之27號平房建
    物；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吳東榮、吳金全所有之28號三合
    院平房建物及訴外人李坤妙所有29號平房建物，另727地號
    土地北邊臨路，該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
    同共有之鐵皮建物及訴外人吳清溪所有之16之1號平房建物
    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北港地政測量員履勘現場屬實，
    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圖、現場照片
    及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北地四字第1110500253號函檢送
    之現況圖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1-200頁，本院卷三第5
    7、59頁）。本院審酌：
　　⒈452地號土地：
　　  ⑴原告與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
        、吳慶裕、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德春、吳仰鎭
        、吳俊昇、吳金培、吳慈恩、吳宣恩、吳明桂、吳章成
        、吳益安、李億婷、吳文玲、吳振宏、吳建霖等人均明
        白表示同意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見本院
        卷五第77-78、264-265頁，本院卷六第343-344頁），
        其餘共有人經本院送達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除被告
        吳深、吳坤展、鄭紅魚、吳劉麗雲、吳東修以前開理由
        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共有人皆未具狀為反對之表示，足
        見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符合大多數共有
        人之意願。
　　  ⑵又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係依據452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使
        用現況分配，是依上開方法分割，符合共有人之使用現
        狀，且保留大多數共有人之建物，使共有人不會因本件
        分割而造成過鉅之損害。此外，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臨既有巷道或私設道路，出入不
        成問題，且分割後每筆土地之地形尚屬方整，便利日後
        土地供建築使用。
　　  ⑶被告吳坤展雖稱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之東北角處，
        有其所有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希望將該建物坐落
        之土地分配由其與被告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
        淑、吳家成、吳益安（下稱被告吳仰鎭等人）取得，否
        則系爭建物將被拆除等語。惟查，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被告吳坤展及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分得之編號452⒆部分
        土地，與其等之應有部分面積相當，僅少分得0.35平方
        公尺土地。倘若將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分由被告吳坤展
        與被告吳仰鎭等人共有，雖能保留系爭建物不被拆除，
        但被告吳仰鎭等人多分得土地，非但需補償其他共有人
        ，且因多分得該部分土地造成地形彎曲，對被告吳仰鎭
        等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而言，並非有利。何況被告吳仰
        鎭、吳俊昇、吳益安等人均表示同意依附圖所示分割，
        亦見被告吳坤展上開主張，並未取得被告吳仰鎭等人之
        同意，本院自難僅憑被告吳坤展一人之意見，即將編號
        452⒆部分土地與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分割線，變更如被
        告吳坤展上開所述。又被告吳坤展於本院111年11月30
        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5月19日及112年6月16日開
        庭時，均到庭表示同意分配在編號452⒆位置，未曾主張
        應將系爭建物之基地分配與伊及被告吳仰鎭等人（見本
        院卷四第30、299頁，本院卷五第78、265頁），直至分
        割圖繪製完成後，始為上開主張，自有違禁反言原則。
        再者，有關被告吳坤展擔憂分割後其所有之系爭建物即
        將面臨拆除乙節，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
        、吳文吉、吳建霖已出具同意書，表示其三人分得之編
        號452⒇部分土地上之建物重建前，不會要求被告吳坤展
        拆屋還地，而且會留路讓被告吳坤展為適當之通行（見
        本院卷六第361頁）。由此可見，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
        示方法分割，除了有利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
        文賢、吳文吉、吳建霖與分得編號452⒆部分土地之被告
        吳仰鎭等人，且對被告吳坤展之影響甚微，並無造成不
        公平之情形。
　　  ⑷被告鄭紅魚雖表示希望分足其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
        土地等語，然本院審酌倘分足被告鄭紅魚之應有部分面
        積，則其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編號452⒁部分土地及被告
        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
        吳慶裕、吳昭龍共有之編號452⒂部分土地之分割線勢必
        需往東挪移，如此則會使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建物被
        拆除。再考量被告鄭紅魚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建物，除
        了東邊緊臨被告吳啟瑞等人共有之建物外，北方亦緊臨
        被告吳金培所有之建物，南側與被告吳鴻斌之建物只有
        約2公尺之距離（見本院卷三第59頁），為保留被告吳
        啟瑞、吳金培等人之建物不被拆除，被告鄭紅魚因此少
        分得33.89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分割方法。
　　  ⑸被告吳深、吳劉麗雲雖均稱其等原有持分約一百多坪，
        房屋在吳吉雄旁邊，但是後來被分到727地號土地上，
        目前在該土地上沒有建物，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等語。
        惟查，被告吳深、吳劉麗雲於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面積各為42.25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分擔之土地
        面積後，僅餘40.53平方公尺（約12坪），倘其二人分
        配土地，將無法為通常之使用。且被告吳明桂、吳忠儒
        、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為938.8
        7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負擔之土地面積38.23平方
        公尺後，原可分得900.64平方公尺土地，但其等為避免
        其他共有人拆除建物，所以自願少分449.64平方公尺土
        地，倘若再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分配土地，則其三人
        少分得之土地面積將達530.7平方公尺。是以，衡酌上
        情，本院認為應由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完整取
        得編號452部分土地，而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受價金
        補償，較為妥適。
　　  ⑹被告吳東修雖稱其願意多分配土地，而不同意原持有面
        積減少等語，然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係
        為配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避免大部分共有人所有之建
        物不被拆除，始造成共有人間有增減面積之情形發生，
        已如前述。而由被告吳東修等人分得編號452⒄部分土地
        ，造成其等少分配土地，係因與其相鄰之編號452⒂、45
        2⒃、452⒅、452⒇部分土地上皆有建物，不論從哪一個方
        向增加土地面積，都會造成其他共有人之建物被拆除。
        同前所述，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造成被告吳東修少分
        得31.77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結果。
　　  ⑺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
        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452地號土地
        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尚屬公平妥適，故452地號土地
        判決分割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⒉727地號土地：
　　  查727地號土地上只有吳吉雄所興建之鐵皮建物及吳清溪
      所有之16-1號平房，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明（見
      本院卷二第163、178、179頁）。本院考量727地號土地面
      積僅359平方公尺，共有人眾多，由共有人全體依持分分
      割，顯然困難。因被告吳忠儒已具狀表示同意由其與被告
      吳明桂、吳章成公同共有該土地全部，且其餘共有人亦未
      為反對之陳述。是以，本院綜合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
      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72
      7地號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
      有，其餘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則以價金補償，尚屬公平妥
      適，故727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
    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
    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
    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度
    台上字第21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452地號土地如採
    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則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與其應有部
    分面積互有增減，且有些共有人分得臨路土地，有些共有人
    分配在裡地，有些共有人則未分得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
    即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另727地號土地僅有被告吳明桂、
    吳忠儒、吳章成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則均未分配土地，該
    土地之共有人間亦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原告及到場之被告
    合意囑託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鑑定結果認為：452地號土地
    部分，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
    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
    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
    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
    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
    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
    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吳建守
    、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
    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
    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
    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吳東碧
    、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
    表五所示之金額；727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明桂、吳忠儒
    、吳章成應連帶補償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
    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
    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
    、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
    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
    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
    、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吳晨瑜、吳
    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
    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
    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有不動產估價師113年3月19日隆雲訴
    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6日隆雲訴
    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六第393、401-409頁，估價報告書置於卷外）
    。被告吳深、鄭紅魚、吳劉麗雲、吳錕池雖均稱不動產估價
    師的鑑定價格太低，而被告吳文玲則稱鑑定價格太高等語，
    惟本院審酌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是由估價人員親赴系爭土地
    勘察，實際查訪交易資訊，並依本院所提供之資料及地政機
    關核發之地籍圖謄本、相關圖冊、比例尺、地籍套繪圖等相
    關資料，然後依影響452、727地號土地價格之土地個別因素
    、區域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概況，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
    分析法進行評估，據以計算出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
    其鑑價結果應屬公正客觀可採，故有關452地號土地之補償
    金判決如主文第六項所示，有關727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則判
    決如主文第七項所示。
四、按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
    利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債務人原來權利在型態上
    之變更，當為查封效力之所及（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
    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
    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180000分之16155，被訴外
    人臺灣土地銀行辦理查封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3、423頁，
    卷七第473頁）；被告吳金波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
    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均已被訴
    外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假扣押登記（見本
    院卷六第285-287、320、424、441頁，卷七第474、491頁）
    ，依上開說明，上開查封之效力自應集中至被告吳明桂、吳
    忠儒、吳章成分割後所取得452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六項
    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及被告吳金波分割後所取得452、7
    27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
五、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
    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
    影響，但權利人同意分割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 條之
    1 第1 項、第2 項第1、3 款設有規定。查被告吳金波（原
    名吳長洲）將其對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
    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設定新臺幣（下同）30
    0萬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吳建男（見本院卷六第313、438、4
    39、452頁，卷七第488頁）；訴外人吳耀賓將其就452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28800分之491，設定12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被告吳惠玲，嗣吳耀賓上開土地於102年9月16日
    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吳陳素蓮（見本院卷六第313-
    315、439頁，卷七第489頁），經原告告知訴訟後，吳建男
    及被告吳惠玲並未參加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19、425、42
    7、437、439頁），且被告吳惠玲到庭表示同意其抵押權於
    分割後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分割後所取得之土地上（見本院
    卷二第402頁）。因727地號土地被告吳金波並未分得土地，
    僅受價金補償，準此，吳建男對被告吳金波之抵押權，分割
    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金波所取得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
    ，及對被告吳金波所得行使之金錢補償權有權利質權；被告
    吳惠玲對被告吳陳素蓮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陳
    素蓮所取得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之土地上。
六、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
    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
    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裁判分割
    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全
    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兩造之利
    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
    之比例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
    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碧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附表一：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180000分之16155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90000分之1923 06 被告吳文吉 90000分之1923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清河 39375分之52 09 被告吳清壽 39375分之52 10 被告吳有明 39375分之5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39375分之52 12 被告吳東碧 540000分之2181 13 被告吳深 540000分之2181 14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15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6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7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8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9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20 被告吳偉平 39375分之52 21 被告吳陳素蓮 14400分之283 22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23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24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25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008分之13 　　           （公同共有） 27 被告吳坤展 1008分之13 28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9 被告鄭紅魚 1008分之25 30 被告吳德時 180000分之2115 31 被告吳德春 90000分之2115 3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3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3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3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3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3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38 被告吳菁芬 39375分之52 39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40 被告吳劉麗雲 540000分之2181 41 被告吳建霖 22500分之481 42 被告吳仰鎭 1008分之13 43 被告吳東利 5400分之321 44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45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46 被告吳東修 5400分之321 47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48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49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50 被告吳錕池 1008分之25 51 被告吳俊昇 1008分之13 52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53 被告吳美淑 504分之13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55 被告吳金湖 39375分之52 56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57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58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59 被告吳家成 2016分之13 60 被告吳益安 2016分之13 61 被告吳文玲 180000分之2115 62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63 被告吳晨瑜 1008分之13 64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二：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9分之1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27分之1 06 被告吳文吉 27分之1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09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0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1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2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3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14 被告吳陳素蓮 384分之2 15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16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17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18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19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72分之1             （公同共有） 20 被告吳坤展 72分之1 21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2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2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2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2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2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28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29 被告吳建霖 27分之1 30 被告吳仰鎭 72分之1 31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32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33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34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35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36 被告吳錕池 24分之1 37 被告吳俊昇 72分之1 38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39 被告吳美淑 36分之1 40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41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42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43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44 被告吳家成 144分之1 45 被告吳益安 144分之1 46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47 被告吳晨瑜 72分之1 48 被告吳明住 540分之36 49 被告吳明和 540分之36 50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97876 （連帶負擔） 02 被告吳烟語 0000000分之11271 03 被告吳建守 0000000分之24045 04 被告吳建智 0000000分之24045 05 被告吳文賢 0000000分之23682 06 被告吳文吉 0000000分之23682 07 被告吳金波 0000000分之22542 08 被告吳清河 0000000分之1382 09 被告吳清壽 0000000分之1382 10 被告吳有明 0000000分之138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82 12 被告吳東碧 0000000分之4225 13 被告吳深 0000000分之4225 14 被告吳慶裕 0000000分之5635 15 被告吳啟瑞 0000000分之5635 16 被告吳啟棠 0000000分之5635 17 被告𡍼淑君 0000000分之3757 18 被告吳宗憲 0000000分之3757 19 被告吳宗典 0000000分之3757 20 被告吳偉平 0000000分之1382 21 被告吳陳素蓮 0000000分之20746 22 被告吳富益 0000000分之2817 23 被告吳惠玲 0000000分之2817 24 被告吳鴻斌 0000000分之67625 25 被告周凱宇 0000000分之1127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989（連帶負擔） 27 被告吳坤展 0000000分之13989 28 被告吳建興 0000000分之22542 29 被告鄭紅魚 0000000分之25945 30 被告吳德時 0000000分之12291 31 被告吳德春 0000000分之24583 32 被告吳宗憙 0000000分之16030 33 被告吳新錕 0000000分之14427 34 被告吳銘樹 0000000分之14427 35 被告吳錦富 0000000分之14427 36 被告吳海源 0000000分之14427 37 被告吳鴻洋 0000000分之14427 38 被告吳菁芬 0000000分之1382 39 被告吳俊龍 0000000分之32059 40 被告吳劉麗雲 0000000分之4225 41 被告吳建霖 0000000分之23693 42 被告吳仰鎭 0000000分之13989 43 被告吳東利 0000000分之62185 44 被告吳銘煜 0000000分之8015 45 被告吳銘欽 0000000分之8015 46 被告吳東修 0000000分之62185 47 被告吳東榮 0000000分之7513 48 被告吳金全 0000000分之7513 49 被告吳昭龍 0000000分之5635 50 被告吳錕池 0000000分之27441 51 被告吳俊昇 0000000分之13989 52 被告吳金培 0000000分之22542 53 被告吳美淑 0000000分之27980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0000000分之16030（連帶負擔） 55 被告吳金湖 0000000分之1382 56 被告吳順意 0000000分之16030 57 被告謝佳琪 0000000分之7514 58 被告李億婷 0000000分之45084 59 被告吳家成 0000000分之6995 60 被告吳益安 0000000分之6995 61 被告吳文玲 0000000分之12291 62 被告吳振宏 0000000分之22542 63 被告吳晨瑜 0000000分之13989 64 被告吳明住 0000000分之2393 65 被告吳明和 0000000分之2393 66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分之22542 

附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應受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被告吳烟語 14,283 被告吳建守 30,476 被告吳建智 30,476 被告吳文賢 50,793 被告吳文吉 50,793 被告吳金波 28,566 被告吳慶裕 7,142 被告吳啟瑞 7,142 被告吳啟棠 7,142 被告𡍼淑君 4,774 被告吳宗憲 4,774 被告吳宗典 4,774 被告吳明住 91,388 被告吳明和 91,388 被告吳陳素蓮 7,142 被告吳富益 3,552 被告吳惠玲 3,552 被告吳鴻斌 85,697 被告周凱宇 14,283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9,019 　      （公同共有） 被告吳坤展 19,019 被告吳建興 28,566 被告吳宗憙 20,317 被告吳新錕 18,293 被告吳銘樹 18,293 被告吳錦富 18,293 被告吳海源 18,293 被告吳鴻洋 18,293 被告吳俊龍 40,634 被告吳建霖 50,793 被告吳仰鎭 19,019 被告吳銘煜 10,159 被告吳銘欽 10,159 被告吳東榮 9,509 被告吳金全 9,509 被告吳昭龍 7,142 被告吳錕池 57,131 被告吳晨瑜 19,019 被告吳俊昇 19,019 被告吳金培 28,566 被告吳美淑 38,075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0,317 　      （公同共有） 被告吳順意 20,317 被告謝佳琪 9,509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566 被告李億婷 57,131 被告吳家成 9,509 被告吳益安 9,509 被告吳振宏 28,566 合計            1,218,68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66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于憶律師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吳烟語  


            吳建守  






            吳建智  




            吳文賢  


訴訟代理人  吳俊樺  
被      告  吳文吉  


            吳金波  




            吳清河  


            吳清壽  






            吳有明  




            吳深    






            吳啟瑞  




            吳啟棠  




            吳昭龍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吳慶裕  




被      告  𡍼淑君  




            吳宗憲  


            吳宗典  


            吳偉平    住○○市○○區○○里○○路0段000               ○0號00樓之0


            吳陳素蓮


            吳富益  




            吳惠玲  


            吳鴻斌  


            周凱宇  




訴訟代理人  吳咱    
            周燈財  
被      告  吳坤展  


訴訟代理人  吳素菁  
被      告  吳建興  


            鄭紅魚  




            吳德時  




            吳德春  


            吳宗憙  




            吳新錕  


            吳銘樹  




            吳錦富  




            吳海源  


            吳鴻洋  




            吳菁芬  








            吳俊龍    住○○市○○區○○里○○○路000號              00樓






            吳劉麗雲




            吳建霖  


            吳仰鎭  


            吳東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明住  




被      告  吳銘煜  


            吳銘欽  




            吳東修  


            吳東榮  


            吳金全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




            吳俊昇  




            吳金培  


            吳美淑  




            吳慈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宣恩  


            吳金湖  


            吳順意  




            謝佳琪  




            吳明和  


            吳明桂（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忠儒（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忞諳即吳佩君（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吳家成（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吳益安（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李億婷（即吳淮鈁之承當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訓祥  
被      告  吳晨瑜（即吳俊明之承受訴訟人）




            吳文玲  


            吳振宏（即吳長明之承受訴訟人）                        住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化路0巷00之0




            吳東碧（即吳清埤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六一五五；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九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吳忞諳即吳佩君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三九三七五分之五二，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三；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四、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法分割，即：
㈠編號452部分面積二六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俊龍取得。
㈡編號452⑴部分面積一三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宗憙取得。
㈢編號452⑵部分面積一八六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振宏取得。
㈣編號452⑶部分面積四二六平方公尺土地，為既成道路，分歸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取得。
㈤編號452⑷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波取得。
㈥編號452⑸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興取得。
㈦編號452⑹部分面積一八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取得。
㈧編號452⑺部分面積六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二八四一四、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㈨編號452⑻部分面積三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一○三三三、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二○六六七之比例保持共有。
㈩編號452⑼部分面積四○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培取得。
編號452⑽部分面積二○二平方公尺土地，為私設道路，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德時、吳德春、吳金培、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三○五八、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一一二、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二二二四、被告吳金培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三八○、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四五三、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⑾部分面積二九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陳素蓮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一九七二二、被告吳富益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六九六五、被告吳惠玲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二六一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⑿部分面積一七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周凱宇取得。
編號452⒀部分面積四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李憶婷取得。
編號452⒁部分面積四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共同取得，並按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⒂部分面積五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一三五○、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⒃部分面積六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鴻斌取得。
編號452⒄部分面積一九七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建守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建智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東利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銘煜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銘欽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順意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六、被告吳東修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慈恩、吳宣恩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四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⒅部分面積六六九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⒆部分面積一○三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坤展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仰鎭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晨瑜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俊昇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美淑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二五八七六、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八、被告吳家成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被告吳益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⒇部分面積六九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賢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文吉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建霖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四二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部分面積四五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五、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六、有關第四項之土地，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即吳佩君、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
七、有關第五項之土地，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給付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熹、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八、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共有人吳豐任於訴訟程序中即民國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豐任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1年7月2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3-45頁，本院卷四第43-191頁）；原共有人吳俊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1月8日死亡，被告吳晨瑜為吳俊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327-328、337-347頁，本院卷五第81-102頁）；原共有人吳長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4月8日死亡，被告吳振宏為吳長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6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7-59、269-270、347-368頁）；原共有人吳清埤於訴訟程序中即113年5月11日死亡，被告吳東碧為吳清埤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已於113年5月27日依職權裁定命本件應由被告吳東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471-482頁，本院卷七第473-489頁），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吳豐任、吳俊明及吳長明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0,461平方公尺土地（下稱452地號土地）、同段727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727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死亡通報警示、吳清埤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及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六第423-469頁），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裁定均已送達原告及被告（見本院卷四第43-191頁，卷五第81-102、371-485頁，卷七第155-299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第176條、第178條之規定，故吳豐任部分應改列吳家成、吳益安為被告，吳俊明部分應改列吳晨瑜為被告，吳長明部分應改列吳振宏為被告，吳清埤部分應改列吳東碧為被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金波、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鴻斌、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明桂、吳章成、吳忞諳即吳佩君（下稱吳忞諳）、吳家成、吳益安、吳晨瑜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經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上開土地均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兩造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惟無法協議分割，故訴請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
　㈡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㈣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㈤452地號土地主張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112年12月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方法分割，727地號土地則主張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五項所示。
二、被告之陳述：
  ㈠被告吳文賢：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與被告吳文吉、吳建霖繼續保持共有。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㈡被告吳文吉：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繼續保持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㈢被告吳深：
　　⒈我們兄弟於452地號土地原本有一百多坪，房屋原本在吳吉雄的旁邊，但是後來被他分到727地號土地，所以目前我們在452地號土地上並無建物。我們的地原本有一百多坪，現在變成13坪而已，所以我不同意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㈣被告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⒂之位置。
  ㈤被告吳惠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認為不動產估價師鑑價的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不同。
  ㈥被告吳鴻斌：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㈦被告周凱宇：
　　⒈主張分配在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現況圖）所示編號T1、T2的位置。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㈧被告吳坤展：
   ⒈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要繼續保持共有，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D1至D4即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⒉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的東北角處，有被告吳坤展所有之建物，該建物坐落之基地應分由被告吳坤展等人取得，否則被告吳坤展要拆屋還地。該建物內有2間房間及衛浴設備，是被告吳坤展的父親出資興建，可否讓被告吳坤展使用到不能使用再拆除。
   ⒊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⒋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㈨被告吳建興：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㈩被告鄭紅魚：
　　⒈我希望分足我的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德春：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劉麗雲：
　　⒈我與被告吳深一樣，本來持分比較多，現在沒有分到土地，我想要原本的土地在哪裡就分在那邊，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仰鎭：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被告吳東利、吳明住：
　　⒈被告吳東利、吳明住是父子關係，我們二個人的土地要分在一起。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東修：
　　⒈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後，造成被告吳東修分配的土地減少，被告吳東修亦願意接受超額分配並提出補償。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俊昇：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金培：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452地號土地希望與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等人繼續保持共有，主張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H之位置。
  被告吳明和：
　　⒈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忠儒：
　　⒈452地號土地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C1、C2之位置。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分由被告吳忠儒取得。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益安：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被告李億婷：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文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高。
  被告吳振宏：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錕池即鄭錕池（下稱吳錕池）：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建霖：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⒇之位置。
  被告吳金波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表示同意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五第25、63、237、253頁）；被告吳明桂、吳章成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均出具同意書表示452地號土地同意僅分配其等建物坐落之基地而已，分配不足之土地同意以現金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7-51頁）；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美淑、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忞諳、吳家成、吳晨瑜則均未於調解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亦有規定。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實務上准許共有人以一訴請求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以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452、727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及吳吉雄、吳大追、吳蔡金葉、吳豐任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139、147頁，本院卷三第23-37頁，本院卷六第359頁）。又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眾多，並非全部共有人均於調解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上開土地顯然無法以協議方式分割。且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則原告以兩造不能協議分割，訴請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忞諳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452地號土地靠北邊處有既成道路穿越其間，該土地之東、南、西邊均臨道路，且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所有之1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所有之19號平房建物；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所有之2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綠色鐵皮頂平房；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吳明住、吳明和、吳慈恩、吳宣恩所有之21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建守、吳建智所有之22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昭龍所有之24號2層樓房及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平房；被告吳鴻斌所有之24之1號二樓房；被告鄭紅魚、吳錕池所有之25號一層鐵皮建物；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所有之26號平房建物及鐵皮屋；被告吳金培所有之27號平房建物；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吳東榮、吳金全所有之2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訴外人李坤妙所有29號平房建物，另727地號土地北邊臨路，該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鐵皮建物及訴外人吳清溪所有之16之1號平房建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北港地政測量員履勘現場屬實，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圖、現場照片及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北地四字第1110500253號函檢送之現況圖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1-200頁，本院卷三第57、59頁）。本院審酌：
　　⒈452地號土地：
　　  ⑴原告與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德春、吳仰鎭、吳俊昇、吳金培、吳慈恩、吳宣恩、吳明桂、吳章成、吳益安、李億婷、吳文玲、吳振宏、吳建霖等人均明白表示同意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見本院卷五第77-78、264-265頁，本院卷六第343-344頁），其餘共有人經本院送達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除被告吳深、吳坤展、鄭紅魚、吳劉麗雲、吳東修以前開理由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共有人皆未具狀為反對之表示，足見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符合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
　　  ⑵又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係依據452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使用現況分配，是依上開方法分割，符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且保留大多數共有人之建物，使共有人不會因本件分割而造成過鉅之損害。此外，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臨既有巷道或私設道路，出入不成問題，且分割後每筆土地之地形尚屬方整，便利日後土地供建築使用。
　　  ⑶被告吳坤展雖稱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之東北角處，有其所有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希望將該建物坐落之土地分配由其與被告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下稱被告吳仰鎭等人）取得，否則系爭建物將被拆除等語。惟查，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被告吳坤展及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分得之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其等之應有部分面積相當，僅少分得0.35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將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分由被告吳坤展與被告吳仰鎭等人共有，雖能保留系爭建物不被拆除，但被告吳仰鎭等人多分得土地，非但需補償其他共有人，且因多分得該部分土地造成地形彎曲，對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而言，並非有利。何況被告吳仰鎭、吳俊昇、吳益安等人均表示同意依附圖所示分割，亦見被告吳坤展上開主張，並未取得被告吳仰鎭等人之同意，本院自難僅憑被告吳坤展一人之意見，即將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分割線，變更如被告吳坤展上開所述。又被告吳坤展於本院111年11月30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5月19日及112年6月16日開庭時，均到庭表示同意分配在編號452⒆位置，未曾主張應將系爭建物之基地分配與伊及被告吳仰鎭等人（見本院卷四第30、299頁，本院卷五第78、265頁），直至分割圖繪製完成後，始為上開主張，自有違禁反言原則。再者，有關被告吳坤展擔憂分割後其所有之系爭建物即將面臨拆除乙節，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已出具同意書，表示其三人分得之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上之建物重建前，不會要求被告吳坤展拆屋還地，而且會留路讓被告吳坤展為適當之通行（見本院卷六第361頁）。由此可見，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除了有利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與分得編號452⒆部分土地之被告吳仰鎭等人，且對被告吳坤展之影響甚微，並無造成不公平之情形。
　　  ⑷被告鄭紅魚雖表示希望分足其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等語，然本院審酌倘分足被告鄭紅魚之應有部分面積，則其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編號452⒁部分土地及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有之編號452⒂部分土地之分割線勢必需往東挪移，如此則會使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建物被拆除。再考量被告鄭紅魚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建物，除了東邊緊臨被告吳啟瑞等人共有之建物外，北方亦緊臨被告吳金培所有之建物，南側與被告吳鴻斌之建物只有約2公尺之距離（見本院卷三第59頁），為保留被告吳啟瑞、吳金培等人之建物不被拆除，被告鄭紅魚因此少分得33.89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分割方法。
　　  ⑸被告吳深、吳劉麗雲雖均稱其等原有持分約一百多坪，房屋在吳吉雄旁邊，但是後來被分到727地號土地上，目前在該土地上沒有建物，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等語。惟查，被告吳深、吳劉麗雲於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各為42.25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分擔之土地面積後，僅餘40.53平方公尺（約12坪），倘其二人分配土地，將無法為通常之使用。且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為938.87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負擔之土地面積38.23平方公尺後，原可分得900.64平方公尺土地，但其等為避免其他共有人拆除建物，所以自願少分449.64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再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分配土地，則其三人少分得之土地面積將達530.7平方公尺。是以，衡酌上情，本院認為應由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完整取得編號452部分土地，而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受價金補償，較為妥適。
　　  ⑹被告吳東修雖稱其願意多分配土地，而不同意原持有面積減少等語，然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係為配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避免大部分共有人所有之建物不被拆除，始造成共有人間有增減面積之情形發生，已如前述。而由被告吳東修等人分得編號452⒄部分土地，造成其等少分配土地，係因與其相鄰之編號452⒂、452⒃、452⒅、452⒇部分土地上皆有建物，不論從哪一個方向增加土地面積，都會造成其他共有人之建物被拆除。同前所述，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造成被告吳東修少分得31.77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結果。
　　  ⑺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尚屬公平妥適，故452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⒉727地號土地：
　　  查727地號土地上只有吳吉雄所興建之鐵皮建物及吳清溪所有之16-1號平房，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3、178、179頁）。本院考量727地號土地面積僅359平方公尺，共有人眾多，由共有人全體依持分分割，顯然困難。因被告吳忠儒已具狀表示同意由其與被告吳明桂、吳章成公同共有該土地全部，且其餘共有人亦未為反對之陳述。是以，本院綜合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727地號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其餘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則以價金補償，尚屬公平妥適，故727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度台上字第21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452地號土地如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則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與其應有部分面積互有增減，且有些共有人分得臨路土地，有些共有人分配在裡地，有些共有人則未分得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即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另727地號土地僅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則均未分配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亦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原告及到場之被告合意囑託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鑑定結果認為：452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727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補償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有不動產估價師113年3月19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6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六第393、401-409頁，估價報告書置於卷外）。被告吳深、鄭紅魚、吳劉麗雲、吳錕池雖均稱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而被告吳文玲則稱鑑定價格太高等語，惟本院審酌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是由估價人員親赴系爭土地勘察，實際查訪交易資訊，並依本院所提供之資料及地政機關核發之地籍圖謄本、相關圖冊、比例尺、地籍套繪圖等相關資料，然後依影響452、727地號土地價格之土地個別因素、區域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概況，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據以計算出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其鑑價結果應屬公正客觀可採，故有關452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判決如主文第六項所示，有關727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則判決如主文第七項所示。
四、按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利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債務人原來權利在型態上之變更，當為查封效力之所及（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180000分之16155，被訴外人臺灣土地銀行辦理查封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3、423頁，卷七第473頁）；被告吳金波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均已被訴外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假扣押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5-287、320、424、441頁，卷七第474、49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查封之效力自應集中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割後所取得452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六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及被告吳金波分割後所取得452、727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
五、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同意分割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1、3 款設有規定。查被告吳金波（原名吳長洲）將其對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設定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吳建男（見本院卷六第313、438、439、452頁，卷七第488頁）；訴外人吳耀賓將其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28800分之491，設定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吳惠玲，嗣吳耀賓上開土地於102年9月16日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吳陳素蓮（見本院卷六第313-315、439頁，卷七第489頁），經原告告知訴訟後，吳建男及被告吳惠玲並未參加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19、425、427、437、439頁），且被告吳惠玲到庭表示同意其抵押權於分割後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分割後所取得之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2頁）。因727地號土地被告吳金波並未分得土地，僅受價金補償，準此，吳建男對被告吳金波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金波所取得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對被告吳金波所得行使之金錢補償權有權利質權；被告吳惠玲對被告吳陳素蓮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所取得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之土地上。
六、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碧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附表一：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180000分之16155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90000分之1923



		06

		被告吳文吉

		90000分之1923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清河

		39375分之52



		09

		被告吳清壽

		39375分之52



		10

		被告吳有明

		39375分之5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39375分之52



		12

		被告吳東碧

		540000分之2181



		13

		被告吳深

		540000分之2181



		14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15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6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7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8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9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20

		被告吳偉平

		39375分之52



		21

		被告吳陳素蓮

		14400分之283



		22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23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24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25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008分之13
　　           （公同共有）



		27

		被告吳坤展

		1008分之13



		28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9

		被告鄭紅魚

		1008分之25



		30

		被告吳德時

		180000分之2115



		31

		被告吳德春

		90000分之2115



		3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3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3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3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3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3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38

		被告吳菁芬

		39375分之52



		39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40

		被告吳劉麗雲

		540000分之2181



		41

		被告吳建霖

		22500分之481



		42

		被告吳仰鎭

		1008分之13



		43

		被告吳東利

		5400分之321



		44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45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46

		被告吳東修

		5400分之321



		47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48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49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50

		被告吳錕池

		1008分之25



		51

		被告吳俊昇

		1008分之13



		52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53

		被告吳美淑

		504分之13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55

		被告吳金湖

		39375分之52



		56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57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58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59

		被告吳家成

		2016分之13



		60

		被告吳益安

		2016分之13



		61

		被告吳文玲

		180000分之2115



		62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63

		被告吳晨瑜

		1008分之13



		64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二：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9分之1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27分之1



		06

		被告吳文吉

		27分之1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09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0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1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2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3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14

		被告吳陳素蓮

		384分之2



		15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16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17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18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19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72分之1
            （公同共有）



		20

		被告吳坤展

		72分之1



		21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2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2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2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2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2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28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29

		被告吳建霖

		27分之1



		30

		被告吳仰鎭

		72分之1



		31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32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33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34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35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36

		被告吳錕池

		24分之1



		37

		被告吳俊昇

		72分之1



		38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39

		被告吳美淑

		36分之1



		40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41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42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43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44

		被告吳家成

		144分之1



		45

		被告吳益安

		144分之1



		46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47

		被告吳晨瑜

		72分之1



		48

		被告吳明住

		540分之36



		49

		被告吳明和

		540分之36



		50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97876
（連帶負擔）



		02

		被告吳烟語

		0000000分之11271



		03

		被告吳建守

		0000000分之24045



		04

		被告吳建智

		0000000分之24045



		05

		被告吳文賢

		0000000分之23682



		06

		被告吳文吉

		0000000分之23682



		07

		被告吳金波

		0000000分之22542



		08

		被告吳清河

		0000000分之1382



		09

		被告吳清壽

		0000000分之1382



		10

		被告吳有明

		0000000分之138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82



		12

		被告吳東碧

		0000000分之4225



		13

		被告吳深

		0000000分之4225



		14

		被告吳慶裕

		0000000分之5635



		15

		被告吳啟瑞

		0000000分之5635



		16

		被告吳啟棠

		0000000分之5635



		17

		被告𡍼淑君

		0000000分之3757



		18

		被告吳宗憲

		0000000分之3757



		19

		被告吳宗典

		0000000分之3757



		20

		被告吳偉平

		0000000分之1382



		21

		被告吳陳素蓮

		0000000分之20746



		22

		被告吳富益

		0000000分之2817



		23

		被告吳惠玲

		0000000分之2817



		24

		被告吳鴻斌

		0000000分之67625



		25

		被告周凱宇

		0000000分之1127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989（連帶負擔）



		27

		被告吳坤展

		0000000分之13989



		28

		被告吳建興

		0000000分之22542



		29

		被告鄭紅魚

		0000000分之25945



		30

		被告吳德時

		0000000分之12291



		31

		被告吳德春

		0000000分之24583



		32

		被告吳宗憙

		0000000分之16030



		33

		被告吳新錕

		0000000分之14427



		34

		被告吳銘樹

		0000000分之14427



		35

		被告吳錦富

		0000000分之14427



		36

		被告吳海源

		0000000分之14427



		37

		被告吳鴻洋

		0000000分之14427



		38

		被告吳菁芬

		0000000分之1382



		39

		被告吳俊龍

		0000000分之32059



		40

		被告吳劉麗雲

		0000000分之4225



		41

		被告吳建霖

		0000000分之23693



		42

		被告吳仰鎭

		0000000分之13989



		43

		被告吳東利

		0000000分之62185



		44

		被告吳銘煜

		0000000分之8015



		45

		被告吳銘欽

		0000000分之8015



		46

		被告吳東修

		0000000分之62185



		47

		被告吳東榮

		0000000分之7513



		48

		被告吳金全

		0000000分之7513



		49

		被告吳昭龍

		0000000分之5635



		50

		被告吳錕池

		0000000分之27441



		51

		被告吳俊昇

		0000000分之13989



		52

		被告吳金培

		0000000分之22542



		53

		被告吳美淑

		0000000分之27980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0000000分之16030（連帶負擔）



		55

		被告吳金湖

		0000000分之1382



		56

		被告吳順意

		0000000分之16030



		57

		被告謝佳琪

		0000000分之7514



		58

		被告李億婷

		0000000分之45084



		59

		被告吳家成

		0000000分之6995



		60

		被告吳益安

		0000000分之6995



		61

		被告吳文玲

		0000000分之12291



		62

		被告吳振宏

		0000000分之22542



		63

		被告吳晨瑜

		0000000分之13989



		64

		被告吳明住

		0000000分之2393



		65

		被告吳明和

		0000000分之2393



		66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分之22542









		附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應受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被告吳烟語

		14,283



		被告吳建守

		30,476



		被告吳建智

		30,476



		被告吳文賢

		50,793



		被告吳文吉

		50,793



		被告吳金波

		28,566



		被告吳慶裕

		7,142



		被告吳啟瑞

		7,142



		被告吳啟棠

		7,142



		被告𡍼淑君

		4,774



		被告吳宗憲

		4,774



		被告吳宗典

		4,774



		被告吳明住

		91,388



		被告吳明和

		91,388



		被告吳陳素蓮

		7,142



		被告吳富益

		3,552



		被告吳惠玲

		3,552



		被告吳鴻斌

		85,697



		被告周凱宇

		14,283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9,019
　      （公同共有）



		被告吳坤展

		19,019



		被告吳建興

		28,566



		被告吳宗憙

		20,317



		被告吳新錕

		18,293



		被告吳銘樹

		18,293



		被告吳錦富

		18,293



		被告吳海源

		18,293



		被告吳鴻洋

		18,293



		被告吳俊龍

		40,634



		被告吳建霖

		50,793



		被告吳仰鎭

		19,019



		被告吳銘煜

		10,159



		被告吳銘欽

		10,159



		被告吳東榮

		9,509



		被告吳金全

		9,509



		被告吳昭龍

		7,142



		被告吳錕池

		57,131



		被告吳晨瑜

		19,019



		被告吳俊昇

		19,019



		被告吳金培

		28,566



		被告吳美淑

		38,075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0,317
　      （公同共有）



		被告吳順意

		20,317



		被告謝佳琪

		9,509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566



		被告李億婷

		57,131



		被告吳家成

		9,509



		被告吳益安

		9,509



		被告吳振宏

		28,566



		合計

		           1,218,68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66號
原      告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祐宗  
訴訟代理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于憶律師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吳烟語  

            吳建守  



            吳建智  


            吳文賢  

訴訟代理人  吳俊樺  
被      告  吳文吉  

            吳金波  


            吳清河  

            吳清壽  



            吳有明  


            吳深    



            吳啟瑞  


            吳啟棠  


            吳昭龍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吳慶裕  


被      告  𡍼淑君  


            吳宗憲  

            吳宗典  

            吳偉平    住○○市○○區○○里○○路0段000               ○0號00樓之0

            吳陳素蓮

            吳富益  


            吳惠玲  

            吳鴻斌  

            周凱宇  


訴訟代理人  吳咱    
            周燈財  
被      告  吳坤展  

訴訟代理人  吳素菁  
被      告  吳建興  

            鄭紅魚  


            吳德時  


            吳德春  

            吳宗憙  


            吳新錕  

            吳銘樹  


            吳錦富  


            吳海源  

            吳鴻洋  


            吳菁芬  




            吳俊龍    住○○市○○區○○里○○○路000號              00樓



            吳劉麗雲


            吳建霖  

            吳仰鎭  

            吳東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明住  


被      告  吳銘煜  

            吳銘欽  


            吳東修  

            吳東榮  

            吳金全  


            吳錕池（原名鄭錕池）


            吳俊昇  


            吳金培  

            吳美淑  


            吳慈恩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宣恩  

            吳金湖  

            吳順意  


            謝佳琪  


            吳明和  

            吳明桂（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忠儒（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吳忞諳即吳佩君（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吳家成（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吳益安（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李億婷（即吳淮鈁之承當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李訓祥  
被      告  吳晨瑜（即吳俊明之承受訴訟人）


            吳文玲  

            吳振宏（即吳長明之承受訴訟人）                        住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化路0巷00之0


            吳東碧（即吳清埤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六一五五；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九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吳忞諳即吳佩君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三九三七五分之五二，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一○○八分之一三；同段七二七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應有部分七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四、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一○四六一平方公尺土地，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法分割，即：
㈠編號452部分面積二六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俊龍取得。
㈡編號452⑴部分面積一三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宗憙取得。
㈢編號452⑵部分面積一八六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振宏取得。
㈣編號452⑶部分面積四二六平方公尺土地，為既成道路，分歸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取得。
㈤編號452⑷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波取得。
㈥編號452⑸部分面積二一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興取得。
㈦編號452⑹部分面積一八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取得。
㈧編號452⑺部分面積六二○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二八四一四、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六二○○○分之一六七九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㈨編號452⑻部分面積三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一○三三三、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三一○○○分之二○六六七之比例保持共有。
㈩編號452⑼部分面積四○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金培取得。
編號452⑽部分面積二○二平方公尺土地，為私設道路，分歸被告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德時、吳德春、吳金培、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三○五八、被告吳東榮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金全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八○七、被告吳德時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一一二、被告吳德春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二二二四、被告吳金培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三八○、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一四五三、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二○二○○分之四八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二○二○○分之七二六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⑾部分面積二九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陳素蓮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一九七二二、被告吳富益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六九六五、被告吳惠玲應有部分二九三○○分之二六一三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⑿部分面積一七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周凱宇取得。
編號452⒀部分面積四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李憶婷取得。
編號452⒁部分面積四三○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共同取得，並按被告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⒂部分面積五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烟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一三五○、被告吳啟瑞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啟棠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𡍼淑君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憲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宗典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四五○、被告吳慶裕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被告吳昭龍應有部分五四○○分之六七五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⒃部分面積六一八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鴻斌取得。
編號452⒄部分面積一九七四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建守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建智一九七四○○分之二一一一二、被告吳東利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銘煜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銘欽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七○三七、被告吳順意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六、被告吳東修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五六四七六、被告吳慈恩、吳宣恩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九七四○○分之一四○七四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⒅部分面積六六九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⒆部分面積一○三五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坤展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仰鎭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晨瑜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俊昇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七、被告吳美淑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二五八七六、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一二九三八、被告吳家成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被告吳益安應有部分一○三五○○分之六四六九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⒇部分面積六九七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共同取得，並按被告吳文賢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文吉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二九、被告吳建霖應有部分六九七○○分之二三二四二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452部分面積四五一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五、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雲林縣○○鄉○○段○○○地號、面積三五九平方公尺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
六、有關第四項之土地，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即吳佩君、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
七、有關第五項之土地，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給付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熹、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原名鄭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八、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共有人吳豐任於訴訟程序中即民國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豐任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1年7月2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3-45頁，本院卷四第43-191頁）；原共有人吳俊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1月8日死亡，被告吳晨瑜為吳俊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2月2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327-328、337-347頁，本院卷五第81-102頁）；原共有人吳長明於訴訟程序中即112年4月8日死亡，被告吳振宏為吳長明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於112年6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7-59、269-270、347-368頁）；原共有人吳清埤於訴訟程序中即113年5月11日死亡，被告吳東碧為吳清埤之繼承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已於113年5月27日依職權裁定命本件應由被告吳東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471-482頁，本院卷七第473-489頁），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吳豐任、吳俊明及吳長明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0,461平方公尺土地（下稱452地號土地）、同段727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727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死亡通報警示、吳清埤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及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六第423-469頁），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裁定均已送達原告及被告（見本院卷四第43-191頁，卷五第81-102、371-485頁，卷七第155-299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第176條、第178條之規定，故吳豐任部分應改列吳家成、吳益安為被告，吳俊明部分應改列吳晨瑜為被告，吳長明部分應改列吳振宏為被告，吳清埤部分應改列吳東碧為被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金波、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鴻斌、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明桂、吳章成、吳忞諳即吳佩君（下稱吳忞諳）、吳家成、吳益安、吳晨瑜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經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上開土地均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兩造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惟無法協議分割，故訴請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
　㈡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
　㈣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㈤452地號土地主張依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112年12月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方法分割，727地號土地則主張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取得，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五項所示。
二、被告之陳述：
  ㈠被告吳文賢：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與被告吳文吉、吳建霖繼續保持共有。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㈡被告吳文吉：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同意繼續保持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㈢被告吳深：
　　⒈我們兄弟於452地號土地原本有一百多坪，房屋原本在吳吉雄的旁邊，但是後來被他分到727地號土地，所以目前我們在452地號土地上並無建物。我們的地原本有一百多坪，現在變成13坪而已，所以我不同意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㈣被告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⒂之位置。
  ㈤被告吳惠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認為不動產估價師鑑價的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不同。
  ㈥被告吳鴻斌：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㈦被告周凱宇：
　　⒈主張分配在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現況圖）所示編號T1、T2的位置。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㈧被告吳坤展：
   ⒈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要繼續保持共有，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D1至D4即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⒉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的東北角處，有被告吳坤展所有之建物，該建物坐落之基地應分由被告吳坤展等人取得，否則被告吳坤展要拆屋還地。該建物內有2間房間及衛浴設備，是被告吳坤展的父親出資興建，可否讓被告吳坤展使用到不能使用再拆除。
   ⒊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⒋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㈨被告吳建興：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㈩被告鄭紅魚：
　　⒈我希望分足我的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德春：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劉麗雲：
　　⒈我與被告吳深一樣，本來持分比較多，現在沒有分到土地，我想要原本的土地在哪裡就分在那邊，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仰鎭：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被告吳東利、吳明住：
　　⒈被告吳東利、吳明住是父子關係，我們二個人的土地要分在一起。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東修：
　　⒈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後，造成被告吳東修分配的土地減少，被告吳東修亦願意接受超額分配並提出補償。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俊昇：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金培：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452地號土地希望與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等人繼續保持共有，主張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H之位置。
  被告吳明和：
　　⒈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忠儒：
　　⒈452地號土地希望分配在現況圖所示編號C1、C2之位置。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分由被告吳忠儒取得。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益安：452地號土地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⒆的位置。
  被告李億婷：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727地號土地同意全部由吳吉雄之繼承人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
　　⒊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文玲：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高。
  被告吳振宏：
　　⒈452地號土地同意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
　　⒉對鑑價結果無意見。
  被告吳錕池即鄭錕池（下稱吳錕池）：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
  被告吳建霖：同意分配在如附圖所示編號452⒇之位置。
  被告吳金波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具狀表示同意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見本院卷五第25、63、237、253頁）；被告吳明桂、吳章成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均出具同意書表示452地號土地同意僅分配其等建物坐落之基地而已，分配不足之土地同意以現金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7-51頁）；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東碧、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偉平、吳陳素蓮、吳富益、吳德時、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菁芬、吳俊龍、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美淑、吳金湖、吳順意、謝佳琪、吳忞諳、吳家成、吳晨瑜則均未於調解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亦有規定。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實務上准許共有人以一訴請求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以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452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所共有，727地號土地為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所共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原共有人吳吉雄已於100年9月9日死亡，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為吳吉雄之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大追已於83年11月5日死亡，被告吳忞諳為吳大追之繼承人，其尚未就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原共有人吳蔡金葉已於106年5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吳豐任亦於111年6月7日死亡，被告吳家成、吳益安為吳蔡金葉之再轉繼承人，其等尚未就吳蔡金葉所有425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452、727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及吳吉雄、吳大追、吳蔡金葉、吳豐任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及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等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139、147頁，本院卷三第23-37頁，本院卷六第359頁）。又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眾多，並非全部共有人均於調解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上開土地顯然無法以協議方式分割。且452、72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間並無訂立不分割之期限，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亦非不能分割，則原告以兩造不能協議分割，訴請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吉雄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0000分之16155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忞諳應就其被繼承人吳大追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9375分之5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吳家成、吳益安應就其被繼承人吳蔡金葉所有452地號土地應有部1008分之13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裁判分割452、727地號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452地號土地靠北邊處有既成道路穿越其間，該土地之東、南、西邊均臨道路，且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家成、吳益安、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所有之1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所有之19號平房建物；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所有之20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綠色鐵皮頂平房；被告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東修、吳明住、吳明和、吳慈恩、吳宣恩所有之21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建守、吳建智所有之22號三合院平房建物；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昭龍所有之24號2層樓房及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平房；被告吳鴻斌所有之24之1號二樓房；被告鄭紅魚、吳錕池所有之25號一層鐵皮建物；被告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所有之26號平房建物及鐵皮屋；被告吳金培所有之27號平房建物；被告吳德時、吳德春、吳東榮、吳金全所有之28號三合院平房建物及訴外人李坤妙所有29號平房建物，另727地號土地北邊臨路，該土地上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之鐵皮建物及訴外人吳清溪所有之16之1號平房建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北港地政測量員履勘現場屬實，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圖、現場照片及北港地政111年10月21日北地四字第1110500253號函檢送之現況圖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1-200頁，本院卷三第57、59頁）。本院審酌：
　　⒈452地號土地：
　　  ⑴原告與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啟瑞、吳啟棠、吳昭龍、吳慶裕、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德春、吳仰鎭、吳俊昇、吳金培、吳慈恩、吳宣恩、吳明桂、吳章成、吳益安、李億婷、吳文玲、吳振宏、吳建霖等人均明白表示同意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見本院卷五第77-78、264-265頁，本院卷六第343-344頁），其餘共有人經本院送達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除被告吳深、吳坤展、鄭紅魚、吳劉麗雲、吳東修以前開理由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共有人皆未具狀為反對之表示，足見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符合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
　　  ⑵又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係依據452地號土地共有人之使用現況分配，是依上開方法分割，符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且保留大多數共有人之建物，使共有人不會因本件分割而造成過鉅之損害。此外，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臨既有巷道或私設道路，出入不成問題，且分割後每筆土地之地形尚屬方整，便利日後土地供建築使用。
　　  ⑶被告吳坤展雖稱如附圖編號452⒇所示土地之東北角處，有其所有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希望將該建物坐落之土地分配由其與被告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下稱被告吳仰鎭等人）取得，否則系爭建物將被拆除等語。惟查，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被告吳坤展及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分得之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其等之應有部分面積相當，僅少分得0.35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將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分由被告吳坤展與被告吳仰鎭等人共有，雖能保留系爭建物不被拆除，但被告吳仰鎭等人多分得土地，非但需補償其他共有人，且因多分得該部分土地造成地形彎曲，對被告吳仰鎭等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而言，並非有利。何況被告吳仰鎭、吳俊昇、吳益安等人均表示同意依附圖所示分割，亦見被告吳坤展上開主張，並未取得被告吳仰鎭等人之同意，本院自難僅憑被告吳坤展一人之意見，即將編號452⒆部分土地與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分割線，變更如被告吳坤展上開所述。又被告吳坤展於本院111年11月30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5月19日及112年6月16日開庭時，均到庭表示同意分配在編號452⒆位置，未曾主張應將系爭建物之基地分配與伊及被告吳仰鎭等人（見本院卷四第30、299頁，本院卷五第78、265頁），直至分割圖繪製完成後，始為上開主張，自有違禁反言原則。再者，有關被告吳坤展擔憂分割後其所有之系爭建物即將面臨拆除乙節，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已出具同意書，表示其三人分得之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上之建物重建前，不會要求被告吳坤展拆屋還地，而且會留路讓被告吳坤展為適當之通行（見本院卷六第361頁）。由此可見，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除了有利分得編號452⒇部分土地之被告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與分得編號452⒆部分土地之被告吳仰鎭等人，且對被告吳坤展之影響甚微，並無造成不公平之情形。
　　  ⑷被告鄭紅魚雖表示希望分足其應有部分面積，不要少分土地等語，然本院審酌倘分足被告鄭紅魚之應有部分面積，則其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編號452⒁部分土地及被告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共有之編號452⒂部分土地之分割線勢必需往東挪移，如此則會使被告吳啟瑞等人所有之建物被拆除。再考量被告鄭紅魚與被告吳錕池共有之建物，除了東邊緊臨被告吳啟瑞等人共有之建物外，北方亦緊臨被告吳金培所有之建物，南側與被告吳鴻斌之建物只有約2公尺之距離（見本院卷三第59頁），為保留被告吳啟瑞、吳金培等人之建物不被拆除，被告鄭紅魚因此少分得33.89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分割方法。
　　  ⑸被告吳深、吳劉麗雲雖均稱其等原有持分約一百多坪，房屋在吳吉雄旁邊，但是後來被分到727地號土地上，目前在該土地上沒有建物，想分在吳吉雄的前面等語。惟查，被告吳深、吳劉麗雲於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各為42.25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分擔之土地面積後，僅餘40.53平方公尺（約12坪），倘其二人分配土地，將無法為通常之使用。且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面積為938.87平方公尺，扣除私設道路應負擔之土地面積38.23平方公尺後，原可分得900.64平方公尺土地，但其等為避免其他共有人拆除建物，所以自願少分449.64平方公尺土地，倘若再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分配土地，則其三人少分得之土地面積將達530.7平方公尺。是以，衡酌上情，本院認為應由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完整取得編號452部分土地，而由被告吳深、吳劉麗雲受價金補償，較為妥適。
　　  ⑹被告吳東修雖稱其願意多分配土地，而不同意原持有面積減少等語，然452地號土地依附圖所示方法分割，係為配合共有人之使用現狀，避免大部分共有人所有之建物不被拆除，始造成共有人間有增減面積之情形發生，已如前述。而由被告吳東修等人分得編號452⒄部分土地，造成其等少分配土地，係因與其相鄰之編號452⒂、452⒃、452⒅、452⒇部分土地上皆有建物，不論從哪一個方向增加土地面積，都會造成其他共有人之建物被拆除。同前所述，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造成被告吳東修少分得31.77平方公尺土地，乃不得不之結果。
　　  ⑺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452地號土地以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尚屬公平妥適，故452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⒉727地號土地：
　　  查727地號土地上只有吳吉雄所興建之鐵皮建物及吳清溪所有之16-1號平房，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明（見本院卷二第163、178、179頁）。本院考量727地號土地面積僅359平方公尺，共有人眾多，由共有人全體依持分分割，顯然困難。因被告吳忠儒已具狀表示同意由其與被告吳明桂、吳章成公同共有該土地全部，且其餘共有人亦未為反對之陳述。是以，本院綜合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共有人之全體利益，認為727地號土地全部分歸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其餘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則以價金補償，尚屬公平妥適，故727地號土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度台上字第21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452地號土地如採附圖所示方法分割，則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面積與其應有部分面積互有增減，且有些共有人分得臨路土地，有些共有人分配在裡地，有些共有人則未分得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即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另727地號土地僅有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則均未分配土地，該土地之共有人間亦有應相互補償之必要。原告及到場之被告合意囑託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鑑定結果認為：452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金波、吳建興、吳文玲、吳東榮、吳金全、吳金培、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周凱宇、李億婷、吳烟語、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慶裕、吳昭龍、吳鴻斌、吳坤展、吳仰鎭、吳晨瑜、吳俊昇、吳美淑、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連帶給付）、吳家成、吳益安、吳文賢、吳文吉、吳建霖應補償原告及被告吳俊龍、吳宗憙、吳振宏、吳德時、吳德春、鄭紅魚、吳錕池、吳建守、吳建智、吳東利、吳銘煜、吳銘欽、吳順意、吳東修、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上三人應公同共有）、吳清河、吳清壽、吳有明、吳忞諳、吳東碧、吳深、吳偉平、吳菁芬、吳劉麗雲、吳金湖、謝佳琪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727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應連帶補償原告與被告吳烟語、吳建守、吳建智、吳文賢、吳文吉、吳金波、吳慶裕、吳啟瑞、吳啟棠、𡍼淑君、吳宗憲、吳宗典、吳明住、吳明和、吳陳素蓮、吳富益、吳惠玲、吳鴻斌、周凱宇、吳家成、吳益安（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坤展、吳建興、吳宗憙、吳新錕、吳銘樹、吳錦富、吳海源、吳鴻洋、吳俊龍、吳建霖、吳仰鎭、吳銘煜、吳銘欽、吳東榮、吳金全、吳昭龍、吳錕池、吳晨瑜、吳俊昇、吳金培、吳美淑、吳慈恩、吳宣恩（上二人應公同共有）、吳順意、謝佳琪、李億婷、吳家成、吳益安、吳振宏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有不動產估價師113年3月19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6日隆雲訴字第1130202號函檢送之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六第393、401-409頁，估價報告書置於卷外）。被告吳深、鄭紅魚、吳劉麗雲、吳錕池雖均稱不動產估價師的鑑定價格太低，而被告吳文玲則稱鑑定價格太高等語，惟本院審酌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是由估價人員親赴系爭土地勘察，實際查訪交易資訊，並依本院所提供之資料及地政機關核發之地籍圖謄本、相關圖冊、比例尺、地籍套繪圖等相關資料，然後依影響452、727地號土地價格之土地個別因素、區域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概況，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據以計算出共有人間應相互補償之金額，其鑑價結果應屬公正客觀可採，故有關452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判決如主文第六項所示，有關727地號土地之補償金則判決如主文第七項所示。
四、按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利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債務人原來權利在型態上之變更，當為查封效力之所及（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公同共有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180000分之16155，被訴外人臺灣土地銀行辦理查封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3、423頁，卷七第473頁）；被告吳金波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均已被訴外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假扣押登記（見本院卷六第285-287、320、424、441頁，卷七第474、49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查封之效力自應集中至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分割後所取得452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六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及被告吳金波分割後所取得452、727地號土地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價金補償。
五、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同意分割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1、3 款設有規定。查被告吳金波（原名吳長洲）將其對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及72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48分之1，設定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吳建男（見本院卷六第313、438、439、452頁，卷七第488頁）；訴外人吳耀賓將其就452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28800分之491，設定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吳惠玲，嗣吳耀賓上開土地於102年9月16日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吳陳素蓮（見本院卷六第313-315、439頁，卷七第489頁），經原告告知訴訟後，吳建男及被告吳惠玲並未參加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19、425、427、437、439頁），且被告吳惠玲到庭表示同意其抵押權於分割後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分割後所取得之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2頁）。因727地號土地被告吳金波並未分得土地，僅受價金補償，準此，吳建男對被告吳金波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金波所取得如主文第四、七項所示之土地，及對被告吳金波所得行使之金錢補償權有權利質權；被告吳惠玲對被告吳陳素蓮之抵押權，分割後應轉載至被告吳陳素蓮所取得如主文第四項所示之土地上。
六、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碧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附表一：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180000分之16155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90000分之1923 06 被告吳文吉 90000分之1923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清河 39375分之52 09 被告吳清壽 39375分之52 10 被告吳有明 39375分之5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39375分之52 12 被告吳東碧 540000分之2181 13 被告吳深 540000分之2181 14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15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6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7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8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9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20 被告吳偉平 39375分之52 21 被告吳陳素蓮 14400分之283 22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23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24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25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008分之13 　　           （公同共有） 27 被告吳坤展 1008分之13 28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9 被告鄭紅魚 1008分之25 30 被告吳德時 180000分之2115 31 被告吳德春 90000分之2115 3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3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3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3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3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3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38 被告吳菁芬 39375分之52 39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40 被告吳劉麗雲 540000分之2181 41 被告吳建霖 22500分之481 42 被告吳仰鎭 1008分之13 43 被告吳東利 5400分之321 44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45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46 被告吳東修 5400分之321 47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48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49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50 被告吳錕池 1008分之25 51 被告吳俊昇 1008分之13 52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53 被告吳美淑 504分之13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55 被告吳金湖 39375分之52 56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57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58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59 被告吳家成 2016分之13 60 被告吳益安 2016分之13 61 被告吳文玲 180000分之2115 62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63 被告吳晨瑜 1008分之13 64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二：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應  有  部  分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9分之1             （公同共有） 02 被告吳烟語 96分之1 03 被告吳建守 135分之3 04 被告吳建智 135分之3 05 被告吳文賢 27分之1 06 被告吳文吉 27分之1 07 被告吳金波 48分之1 08 被告吳慶裕 192分之1 09 被告吳啟瑞 192分之1 10 被告吳啟棠 192分之1 11 被告𡍼淑君 288分之1 12 被告吳宗憲 288分之1 13 被告吳宗典 288分之1 14 被告吳陳素蓮 384分之2 15 被告吳富益 384分之1 16 被告吳惠玲 384分之1 17 被告吳鴻斌 48分之3 18 被告周凱宇 96分之1 19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72分之1             （公同共有） 20 被告吳坤展 72分之1 21 被告吳建興 48分之1 22 被告吳宗憙 270分之4 23 被告吳新錕 75分之1 24 被告吳銘樹 75分之1 25 被告吳錦富 75分之1 26 被告吳海源 75分之1 27 被告吳鴻洋 75分之1 28 被告吳俊龍 270分之8 29 被告吳建霖 27分之1 30 被告吳仰鎭 72分之1 31 被告吳銘煜 270分之2 32 被告吳銘欽 270分之2 33 被告吳東榮 144分之1 34 被告吳金全 144分之1 35 被告吳昭龍 192分之1 36 被告吳錕池 24分之1 37 被告吳俊昇 72分之1 38 被告吳金培 48分之1 39 被告吳美淑 36分之1 40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70分之4             （公同共有） 41 被告吳順意 270分之4 42 被告謝佳琪 144分之1 43 被告李億婷 48分之2 44 被告吳家成 144分之1 45 被告吳益安 144分之1 46 被告吳振宏 48分之1 47 被告吳晨瑜 72分之1 48 被告吳明住 540分之36 49 被告吳明和 540分之36 50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8分之1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  有  人  姓  名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01 被告吳明桂、吳忠儒、吳章成（即吳吉雄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97876 （連帶負擔） 02 被告吳烟語 0000000分之11271 03 被告吳建守 0000000分之24045 04 被告吳建智 0000000分之24045 05 被告吳文賢 0000000分之23682 06 被告吳文吉 0000000分之23682 07 被告吳金波 0000000分之22542 08 被告吳清河 0000000分之1382 09 被告吳清壽 0000000分之1382 10 被告吳有明 0000000分之1382 11 被告吳忞諳 （即吳大追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82 12 被告吳東碧 0000000分之4225 13 被告吳深 0000000分之4225 14 被告吳慶裕 0000000分之5635 15 被告吳啟瑞 0000000分之5635 16 被告吳啟棠 0000000分之5635 17 被告𡍼淑君 0000000分之3757 18 被告吳宗憲 0000000分之3757 19 被告吳宗典 0000000分之3757 20 被告吳偉平 0000000分之1382 21 被告吳陳素蓮 0000000分之20746 22 被告吳富益 0000000分之2817 23 被告吳惠玲 0000000分之2817 24 被告吳鴻斌 0000000分之67625 25 被告周凱宇 0000000分之11271 26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0000000分之13989（連帶負擔） 27 被告吳坤展 0000000分之13989 28 被告吳建興 0000000分之22542 29 被告鄭紅魚 0000000分之25945 30 被告吳德時 0000000分之12291 31 被告吳德春 0000000分之24583 32 被告吳宗憙 0000000分之16030 33 被告吳新錕 0000000分之14427 34 被告吳銘樹 0000000分之14427 35 被告吳錦富 0000000分之14427 36 被告吳海源 0000000分之14427 37 被告吳鴻洋 0000000分之14427 38 被告吳菁芬 0000000分之1382 39 被告吳俊龍 0000000分之32059 40 被告吳劉麗雲 0000000分之4225 41 被告吳建霖 0000000分之23693 42 被告吳仰鎭 0000000分之13989 43 被告吳東利 0000000分之62185 44 被告吳銘煜 0000000分之8015 45 被告吳銘欽 0000000分之8015 46 被告吳東修 0000000分之62185 47 被告吳東榮 0000000分之7513 48 被告吳金全 0000000分之7513 49 被告吳昭龍 0000000分之5635 50 被告吳錕池 0000000分之27441 51 被告吳俊昇 0000000分之13989 52 被告吳金培 0000000分之22542 53 被告吳美淑 0000000分之27980 54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0000000分之16030（連帶負擔） 55 被告吳金湖 0000000分之1382 56 被告吳順意 0000000分之16030 57 被告謝佳琪 0000000分之7514 58 被告李億婷 0000000分之45084 59 被告吳家成 0000000分之6995 60 被告吳益安 0000000分之6995 61 被告吳文玲 0000000分之12291 62 被告吳振宏 0000000分之22542 63 被告吳晨瑜 0000000分之13989 64 被告吳明住 0000000分之2393 65 被告吳明和 0000000分之2393 66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分之22542 

附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應受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被告吳烟語 14,283 被告吳建守 30,476 被告吳建智 30,476 被告吳文賢 50,793 被告吳文吉 50,793 被告吳金波 28,566 被告吳慶裕 7,142 被告吳啟瑞 7,142 被告吳啟棠 7,142 被告𡍼淑君 4,774 被告吳宗憲 4,774 被告吳宗典 4,774 被告吳明住 91,388 被告吳明和 91,388 被告吳陳素蓮 7,142 被告吳富益 3,552 被告吳惠玲 3,552 被告吳鴻斌 85,697 被告周凱宇 14,283 被告吳家成、吳益安 （即吳蔡金葉之繼承人）               19,019 　      （公同共有） 被告吳坤展 19,019 被告吳建興 28,566 被告吳宗憙 20,317 被告吳新錕 18,293 被告吳銘樹 18,293 被告吳錦富 18,293 被告吳海源 18,293 被告吳鴻洋 18,293 被告吳俊龍 40,634 被告吳建霖 50,793 被告吳仰鎭 19,019 被告吳銘煜 10,159 被告吳銘欽 10,159 被告吳東榮 9,509 被告吳金全 9,509 被告吳昭龍 7,142 被告吳錕池 57,131 被告吳晨瑜 19,019 被告吳俊昇 19,019 被告吳金培 28,566 被告吳美淑 38,075 被告吳慈恩、吳宣恩               20,317 　      （公同共有） 被告吳順意 20,317 被告謝佳琪 9,509 原告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566 被告李億婷 57,131 被告吳家成 9,509 被告吳益安 9,509 被告吳振宏 28,566 合計            1,218,681 

                                　　
　　　　　　　　　　　　　　


